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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国家对“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

格局的推行，支持老年人实现“在地养老”的社区养老环节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能

够满足老年人社区养老需求和提高社区养老质量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在未来的城市建

设中将被大量配置。在这一背景下，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合理规划配置则成为推进城市

养老体系建设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通过探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建设运营情况、服务水平以及老年人群的社区

养老需求对设施的分级建设进行构想；通过对设施的供应能力和空间服务范围的测算比

较以及老年人使用设施的出行特征，对设施分级配置的标准进行讨论构建；最终结合生

活圈概念和人口规模等指标，提出基于供需关系的分级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配置构想。

本研究围绕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通过实地调研、调查问卷和 GIS 数据分析的方式分

别对深圳市的市民、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以及使用设施的老年人群进行了三个阶段的实证

调研，分析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建设运营至今的市民接受程度、设施的供给建设运营情况

以及老年人群的社区养老需求和行为特征。主要目的一是从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主体方面

获得选址、建筑特征、人员和运营情况等信息，评估现有设施的建设运营情况；二是调

查使用设施的老年人群设施功能需求、使用设施的出行特征以及愿意付出的最大出行成

本，通过人本角度对老年人使用设施的功能需求和出行特征进行分析评价。

基于深圳市社区养老照料设施本身的空间供应服务水平和社区养老老年人的“需求

—行为特征”，本文提出了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规划策略、思路和配置方法。在设施空

间供应服务水平和老年人社区养老需求的基础上划分三级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并根据老

年人群使用设施的出行特征、深圳市人口密度和相关政策法规构建三级设施对应的配置

标准。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分级的基础上，构建兼容生活圈概念和行政管理单元的“片区

—社区—邻里”三级空间配置单元，并推导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配置方法，以期为未来

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规划配置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社区养老；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生活圈；供需关系；配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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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aging degree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ome-based,

community-based, and institution supplemented" pension pattern by the state, supporting the

elderly to realize the "local pension" community pension link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The community pension care facilities that can meet the elderly's community pension

need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mmunity pension will be large in the future urban

construction Volume allocation. In this context, the reasonable planning and allocation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facilities has become a key problem to be solved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elderly care system.

In this study,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facilities, service

level and community elderly care needs of the elderly are discussed to conceive the

hierarchical construction of facilities; the standard of hierarchical configuration of facilities is

discussed and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measurement and comparison of the supply capacity

and space service scope of facilities and the trave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using facilities;

finally, the concept of life circle is combined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hierarchical community endowment care

facilities alloc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ommunity elderly care facilities, through field research,

questionnaire and GIS data analysis, respectively, conducts three stages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Shenzhen citizens, community elderly care facilities and elderly people using the facilities,

and analyzes the public acceptance, facilities supply,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as well as the

elderly since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facilities Community

pension needs and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oup. The main purpose is to obtain

location, building characteristics, personnel and operation information from the main body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facilities, and evaluate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existing

facilities; secondly, to investigate the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f facilities for the elderly, the

travel characteristics of facilities and the maximum travel cost they are willing to pay,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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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f facilities for the elder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ople And travel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spatial supply and service level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facilities in

Shenzhen and the "demand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faciliti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lanning strategies, ideas and allocation methods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facilities. On the basis of the service level of facility space supply and the elderly's

community pension demand, the three-level community pension care facilities are divid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nfiguration standards of the three-level facilities are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trave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acilities used by the elderly, the population

density of Shenzhen City and relevan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facilities, a three-level spatial allocation unit of "District Community

Neighborhood" compatible with the concept of life circle and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unit

is constructed, and the allocation method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facilities is deduced, so

a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planning and allocation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faciliti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ommunity pension; community pension care facilities; life circle; Supply and

demand relationship; configura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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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及养老服务体系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呈不断上升趋势，在 1999 年步入老龄化社

会之后，这一增长趋势则更为显著，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 年中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

人比例已经达到 17.9%，首次超过 15 岁以下人数（图 1.1）。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

预测研究报告中指出，在 2020 年至 2050 年间中国将进入加速老龄化阶段，当前中国正

处于快速老龄化与加速老龄化的中间阶段，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老龄化形势
[1]
。同时，我

国的老龄化还具有高龄化、空巢化的人群特征以及“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时代

特征，并且在城镇化背景下，未来的养老形势也将进一步复杂化。

图 1-1：中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及比例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数据、年度统计公报数据

为应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趋势，国际上先后提出了“成功老龄化”、“健康老龄化”

和“积极老龄化”等发展理念，我国也相继颁发多部养老相关文件，并且提出“到 2020

年，全面建成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功能完善、规模适度、

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摆脱过去“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含义，侧重建设多层次的

养老服务体系；地方政府也积极探索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如 2005 年上海市率先提出了

构建“9073”养老服务格局的发展思路并引发多个城市效仿。在 2019 年 11 月份出台的

《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中国家重新对养老服务体系进行定义：“健全

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发展、医养有机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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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养老服务体系中，社区养老是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的

中间环节，社区养老既能作为居家养老服务的补充，同时也是机构养老的延伸。尤其在

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支持“在地老化”的社区养老成为兼顾老年人照料及情

感需求的重要养老方式。

1.1.2 养老政策背景及导向

梳理近年来国家出台的养老政策，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

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 》（2016）到《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放管服改革的通

知 》（2017）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18 修正)》的修订，一系列

文件逐步在指导性以及纲领性政策层面做出突破，降低养老门槛、市场化、养老机构小

型化等导向明显。但在现有的养老设施相关规划规范及技术标准中，设施名称、建设规

模以及配置标准等均有所差异，国家与地方标准也存在差异，导致设施配置的系统性不

强。从社区养老设施配置角度分析，当前国内相关政策及设施配置标准滞后于社区养老

设施的建设需求，如上海和深圳，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中已经出现小型的综合托养设施

和提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一体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这些设施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已经出

现了较为明显的分类分级现象，而更明确的社区养老设施分类以及社区养老设施与居家

养老、机构养老三者间的耦合配置还缺乏深入的分析和讨论。2018 年 10 月发布的《城

乡养老设施规划标准（征求意见稿）》首次提出“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一词，将具有照

料功能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专门列为一类，体现了国家在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市场化、连

锁化和养老机构小型化的背景下对社区养老设施发挥老年人照料功能的重视。

1.1.3 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现状

社区养老照料设施是指在社区中配建的具有养老照护功能的养老服务设施，其中较

为常见的是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或托老所，但是由于地方政策差异，不同城市社区

养老照料设施的名称、规模等级和配置标准等也有所差异，如北京市不同等级的养老驿

站、上海市的综合服务中心、长者照护之家以及深圳市的托养中心、长者家园等。从发

展水平来看，多数城市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配置还处于较低水平的发展建设阶段；在功

能方面，大多数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照料功能被弱化，长期存在设施定位功能与服务对

象错位现象，导致设施运营状况不佳；在设施配置方面，设施的选址科学性不足，不同

等级设施间的关联及空间安排需要进一步引导，亟需构建合理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空间

配置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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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相关概念界定

1.2.1 社区

“社区”是社会学的核心词汇，“社区”一词来源于拉丁语，意思是共同的东西和

亲密伙伴。1887 年德国社会学家 F.滕尼斯（F.J.Tonnies）在著作《社区与社会》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中首次将“社区”（Gemeinschaft）的概念引入

社会学，将其阐述为“一种有共用价值观念的同质人群组成的密切互助且具有人情关系

的社会团体”[2]。滕尼斯的“社区”概念强调的是具有共同归属感的社会团体，而后以

罗伯特.E.帕克（L.E.Park）为代表的的美国芝加哥城市社会学派将“地理区划”的含

义引入“社区”（community），使其概念逐渐演化成具体的地域性生活共同体[3, 4]。中

文“社区”是 20 世纪 30 年代社会人类学家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人在帕克的讲学中对英文

“community”的翻译引进，并将其定义为“若干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聚集在某一地域

里所形成的一个生活上相互关联的大集体”[5]。在中国社会学领域中，“社区”概念更

主要的是作为是调查的基本单元，并被视为观察中国的实体，这种风格和特点在费孝通

60 余年的研究中有明显体现。然而学术界对社区的概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社区”

长期以来被用来描述不同的社会联结形式，也因此带来了概念界定的模糊和泛化[6]。

本文从城市规划角度出发，主要遵从中国政府话语中的社区概念。政府学术话语中

的“社区”概念具备社会学和行政管理的双重内含，《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

建设的意见》［中办发( 2000) 23 号］中明确了社区的基本含义“社区是指聚居在一

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同时该文件也划定了城市社区的范围，

“目前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

区”，城市政府将社区作为一种的新行政管理地域单元或政权建设的基层单位。这种在

行政区划关系上建立起来的社区，其居民群体不再是传统的有着共享认同和有机联系的

“共同体”，在这种意义上构建的“社区”认同实际是属地认同，这也是当代社区组织

松散、居民社区意识弱化的主要原因。在这一背景下，通过社区规划和建设，提升居民

生活品质和社区认同感是“共同体”重建的重要方式，规划者在其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



基于供需关系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配置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4

1.2.2 社区养老照料设施

我国的养老模式主要包括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三种类型，其中社区养老

对应的是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是指在社区范围内为老年人提供照料、

娱乐、医疗、上门服务等多种养老服务设施的统称，其服务范围涵盖了社区及居家养老，

部分学者也将其统称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从功能方面分析，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大

致可以分为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和社区老年人公共活动设施，两者最显著的差异在于是否

为老年人提供如托养、配餐和护理等的照料功能（图 1-2）。

图 1-2：养老模式对应养老设施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以及“421”家庭结构下子女对老人照顾能力的

减弱，具备照料功能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愈发受到居民和政府的关注。从养老设施相关

政策和规划标准的演变可以发现，（社区）养老照料类设施建设的重要程度逐渐凸显（图

1-2）。2018 年 10 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的《城乡养老设施规划标准》（征求意

见稿）中，首次提出“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一词，并将其定义为“为城乡社区居家养老的

老年人提供餐饮服务、个人护理、保健康复、娱乐等功能的日托及上门照护服务型养老

设施，包括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托老所、老年服务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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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养老设施相关建设规划标准演变

资料来源：作者梳理相关规划标准自绘

1.3 研究区域及研究对象

1.3.1 研究区域——深圳市

深圳市是一个“移民城市”，人口总体比较年轻，常住人口平均年龄不到 33 岁。

然而随着第一代来深建设者的老去和随迁老人的增加，近年来深圳市人口老龄化增速显

著。与国内外同类城市相比，深圳市的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图 1-3），但深圳市的老

年人口密度较高，在我国一线城市中仅次于上海，单位面积对养老设施的需求量较大（图

1-4）。

图 1-4：国内外主要城市老龄化程度（65 岁）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深圳市民政局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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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国内一线城市 60 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密度（2018 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深圳市民政局数据绘制

同时深圳市还具有严重的人口倒挂现象，《深圳经济特区养老服务条例（送审稿）》

中指出：“截至 2017 年底，全市按照常住人口统计大约有 90 万老年人，加上内地来深

投靠子女和‘候鸟’型老年人实际上有超过 120 万老年人”，非户籍老年人数量约为户

籍老人的三倍。而户籍财政差异导向下的城市设施建设导致深圳市户籍老人与非户籍老

人之间养老福利差距显著，这一背景下对服务对象无户籍限制的社区养老设施在均衡全

市养老资源配置方面起着重要作用[7]。

1.3.2 研究对象——社区养老照料设施

为应对日趋严峻的养老形势，2013 年深圳市政府在《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

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的意见》中提出“到 2015 年每个街道至少建成 1 家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自此深圳市开始构建以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为核心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体系。

深圳市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已经有六年时间，期间随着“强区放权”的政府体制

改革，各区在社区养老设施配置具中有了更大的政策空间，并基于自身实际情况对社区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政策细化及内容升级，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社区养

老照料设施。

1.4 研究目的与意义

1.4.1 研究目的

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人口背景和养老政策向市场化、小型化和连锁化转变的趋

势下，社区所承载的养老功能进一步增强，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建设需求也随之增加。

对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尤其是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配置研究，能够加强居家、社区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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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三者间的耦合关系、提高养老设施空间服务水平和提升老年人的社区养老质量。研

究希望在养老政策及相关技术标准分析、老年人养老需求及行为特征分析、养老照料类

设施服务水平研究等的基础上，对下列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

（1）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与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养老设施间的耦合关系

（2）社区养老照料设施总体的供应能力及服务水平评价

（3）老年人群的社区养老需求分析

（4）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分级配置方式和配置标准

1.4.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概念在 2018 年的政策文件中被首次提出，在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层面，学界对于单一的养老设施类型（如日照中心、养老院等）研究较多，而针对具

有老年人照料功能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体系的相关研究则较为缺乏。通过对老年人的需

求、使用特征等分析和各类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分析评估，探讨并构建社区养老照料设

施配置体系将成为提高社区养老整体水平的重要一步。同时，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研究

也是建设老年友好社区、全龄化社区等不可避免一环，探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在不同类

型社区中的应用模式是应对老龄化、迎合就地老龄化的重要探索，合理高效的社区养老

照料设施配置方式将为社区养老设施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也可以为其他类型的社

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2）实践意义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社区养老需求旺盛的养老背景和养老服务业市场化、

养老机构小型化以及养老企业品牌化、连锁化的政策导向下，社区养老服务业将会迎来

一轮新的机遇与发展，近年来国内关于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研究也随之增加，但研究与

社区养老设施的实际建设存在脱节现象，无法有效指导设施建设。对社区养老照料设施

配置的研究，能够明确社区养老与居家养老、机构养老三者间的耦合关系，并且探索不

同层级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配置关系及其在不同类型社区下的应用，这为推动社区养老

设施品牌化、连锁化建设以及养老机构社区小型化探索提供了理论参考，能在一定程度

上促进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规范化和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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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框架

图 1-6：论文研究框架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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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相关理论与研究综述

2.1 相关理论研究

2.1.1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A.H.

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于 1943 年提出，其基本内容是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类（图 2-1），依次由低到高排列，当低层

次需求满足之后才会向高层次发展[8]。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身体机能不断退化，

生理需求及安全需求的满足成为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基础保障，在此基础上尽可能满足老

年人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需求对提高老年人的养老质量发挥着重要作

用。

图 2-1：马斯洛需求层次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绘制

2.1.2 生活圈相关理论（邻里单位、圈层式空间结构理论）

以“圈”界定空间范围，其显而易见的益处是便于区分规模、明确位置，进而认识

空间的结构关系[9]。自 20 世纪 20 年代年美国建筑师科拉伦斯.佩里（Clarence Perry）

创建了“邻里单元”（Neighbourhood Unit）理论，到 20 世纪 50 年代前苏联国专家再

新中国城市建设中提出的居住小区，再到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新城市主义提出的都市邻

里，人们对城市居住空间的形态认知一直基于“圈”的原型（图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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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以“圈”为原型的居住空间规划理论演变
[10, 11]

资料来源：摘自于参考文献[9]，图 a,c 来源参考文献[10]，图 b来源参考文献[11]

随着城市发展问题的出现以及规划对人的行为和需求的重视，人们在“圈”的基础

上又衍生出来了“生活圈”的概念，其中日常生活圈（Daily Life Circle 或 Daily Life

Sphere）是指居民以家为中心，开展包括购物、休闲、通勤 (学)、社会交往和医疗等

各种活动所形成的空间范围或行为空间[12]。“生活圈”的概念最早在 20 世纪 50-60 年

代出现在日本，而后陆续传播至韩国中国台湾以及中国大陆，在实际应用中，都遵循“分

级理论”对生活圈进行分级设置（图 2-3）。

图 2-2：日韩中三国生活圈应用范例[12, 13]

资料来源：图 a 来源参考文献[12]，图 b 来源参考文献[13]，图 c 来源城市数据库

关于生活圈的学术及应用研究也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其中讨论较多的是生活圈的尺

度问题，这也是生活圈的核心问题之一，张娜等人从较大尺度的基本生活圈、基础生活

圈和机会生活圈，讨论基于“日常生活圈”的城市地域系统重建的可行性[14]；孙德芳等

通过调查居民的出行意愿，确立初级生活圈、基础生活圈、基本生活圈、日常生活圈四

级生活圈范围，进一步构建县域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体系[15]；朱查松等通过建立基本生活

圈、一次生活圈、二次生活圈、三次生活圈，探讨城市尺度基础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16]。

上述学者的研究都属于早期的侧重于通过较大尺度的生活圈设置探讨城市功能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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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或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近年来给国内学者更加注重社区尺度的生活圈设置，如于一凡

从居民活动行为的角度，讨论了 15min—10min—5min 社区生活圈的尺度，并结合规划

标准以及行政区划讨论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下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和方法响应[9]。在国家

和学界对社区生活圈的推进下，相关城市规划标准和规范已经开始向生活圈的配置方式

演变，这种政策变化对本文所研究的社区尺度的养老照料设施配置具有深刻影响（表

2-1）。

表 2-1：养老服务设施对应城市规划标准和规范演变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规划标准整理绘制

2.2 养老服务设施技术指标和规划体系研究

2.2.1 养老服务设施技术指标研究

由于我国的养老设施相关技术标准对不同类型养老设施的分类和定义差异，导致了

社区养老的研究者对各种设施的提法和定义不尽相同甚至存在一些争议，在这个背景下

部分学者基于现有的政策背景、理论研究和建设发展趋势，对养老设施的技术标准和指

标体系进行研究。一些研究从当前养老设施配置的主要问题入手，结合养老设施的发展

趋势提出养老设施的配置建议和指标建议[17, 18]。也有研究通过对养老服务设施相关法规

与技术标准的梳理分析，对技术文件的结构和类型特征进行总结，并对技术标准的体系

化建设提出建议[19, 20]。还有学者以一种或多种养老设施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多种相关技

术指标的综合分析和推算，提出养老服务设施的配置方式及指标建议[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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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养老服务设施规划体系探索

社区养老是居于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中间环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在配置中也涵

盖了街道、社区和居家三个层级，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社区养老所发挥的作用

也日益显著，社区养老设施体系的构建也受到了城市规划、人文地理、社会学等多个领

域学者的关注。

由于当前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还处于发展阶段，设施配置问题较为明显，有学

者基于对特定城市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调研及分析，提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体系的构建

的建议[23, 24]。部分学者通过总结医养结合、持续照护等不同模式的养老特点指导社区养

老设施体系构建[25, 26]。也有学者从特大城市、市场运作特点或社区特质等角度，对社区

养老服务设施体系和规划策略进行探析[27, 28]。

2.3 老年人社区养老需求及出行特征研究

在传统规划的养老设施配置规范和指标之外，国内外学者也逐渐重视以老年人群为

主体对设施的配置展开分析。老年人的社区养老需求、设施使用特征和出行特征等方面

是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置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同时也是社区适老化改造研究的重要研

究内容，相关研究也涉及到地理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

2.3.1 老年人的社区养老需求特征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社区养老需求研究受到了城乡规划学、社会学、

医学和老年学等多个领域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当前研究多都是通过调

查问卷的方式收集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信息，能够直观地反映出调查老年人群的需求特征

和影响因素。李斌等通过调查上海市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的状况，分析影响养老服务需求

类别、需求强度的相关因素，提出社区养老服务的提供应同时关注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能

力和家庭的照料能力，并提出相关规范的修订建议[29]。丁志宏等以有照料需求老人为对

象，探讨他们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的总体状况和在城乡、地区、群体间的差异，并分

析不同特征老人养老服务需求与服务供给关系[30]。侯冰针对当前社区居家养老所存在的

养老服务不精确、设施配置浪费、供需错位等问题，对老年人的社区养老需求层次、动

机差异性进行分析并提出满足策略[31, 32]。于一凡等对里弄、公房、商品房与保障房等既

有住区的适老化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对比分析各类住区的老年人养老需求与建成环境

的矛盾，提出物质空间以及规划制度方面的建议[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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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老年人的行为特征研究

在城乡规划学或地理学领域，相关研究大都基于老年人行为特征研究对建成环境进

行反思并提出指导性建议。冯建喜等基于南京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分析影响老年人出行

行为的周边建成环境因素，对科学合理布局城市设施提出一定的指导和建议[34]。陆伟等

通过问卷调查法、观察法和访问法，分析老年人的出行特征与居住区物质空间、老年人

本身的社会特征间的相关性，进而提出居住区适老化规划的原则[35]。李斌等通过对上海

市 3个社区环境中老年人步行行为的跟踪观察、访谈，把握老年人的日常步行过程，揭

示步行行为类型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探讨行为场景中步行行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提出

营造适合老年人步行的生活性道路设计原则和要点[36]。在建筑学领域，学者也通过对老

年人日常居家行为的分析，探索家庭康养空间或养老设施空间营造原则[37]。

老年人养老需求和出行特征的研究，与传统规划的配置规范和指标的“自下而上”

相比，更多地关注老年人群这一微观主体，探索“自下而上”的规划方式，尽管还未将

设施配置与老年人需求或行为特征与设施配置进行密切关联，但为是促进设施公平配

置、探索新的规划配置方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2.4 社区养老设施配置评价

不管是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还是社区养老设施研究，设施的配置评价一直是城市规划

和人文地理学科的重点研究领域，通过对国内外相关配置理论与方法的梳理，能够为中

国未来的社区养老设施配置提供理论和案例参考。从文献梳理来看，国内外的设施配置

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分为选址和优化布局研究、可达性评价、公平性评价、使用人群的设

施需求和满意度评价方面。

2.4.1 设施选址和优化布局研究

国外学者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研究最早是用于解决设施的选址和布局问题。学者

Teitz 最早提出了公共服务设施区位理论[38]，在此基础上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构建区

位选择理论模型对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展开探索，如对邻避型公共服务设施选址构建理论

模型，提出优化布局建议；对健康卫生设施可达性建立优化模型，得出多目标健康卫生

设施的优化路径[39, 40]。在研究发展后期，随着 GIS 技术的发展成熟，相关研究也从理论

模型的构建开始转向空间优化理论与实践的应用，较为突出的有 GIS 与多准则决策分析

结合，使设施选址的多目标决策成为现实，如 Dell'Ovo 等利用 GIS 空间技术分析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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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决策分析，从功能、区位、环境和经济四个维度对米兰的医疗设施选址进行分析[41]。

国内学者也较早关注了公共设施的选址布局问题，有学者进一步针对养老服务设施

的空间布局展开分析。通过对现有养老服务设施现有布局、供需关系等现状问题的分析

提出相应的设施选址及优化布局建议是较为常见的做法。张德英等通过精细化人口格网

对上海市浦东新区的机构养老设施与老年人之间的供需关系展开研究，基于两者间的供

需矛盾对机构养老设施的选址布局提出建议[42]。戴伟等通过对北京市养老机构的现有布

局及入住率记录，结合入住老年人问卷调研，分析老年人入住理由和位置选择关系，对

养老机构合理布局提出建议[43]。

2.4.2 设施可达性评价

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研究是衡量其空间公平性和服务水平的常用指标，也受到国

内外学者的关注。国外关于设施可达性研究起步较早，但近年来随着我国学者对公共服

务设施配置研究的深入，关于设施可达性领域的研究进步较快，尤其在医疗、教育、公

园绿地及养老机构等的可达性研究中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较为常见的可达性测度方法有最短距离法、最小旅行成本法、累计机会法、核密度

法、两步移动搜索法和重力模型法等[44-46]。可达性的测度方法种类繁多，Penchansky 等

认为可达性的内涵包括可用性、可达性、可支付性、可接受性和适应性五个维度，有学

者研究发现可达性与居民使用行为、公共设施的利用率有密切关系[47, 48]。同时，在设施

可达性的测度中，不同面积单元的划分也可能导致最终成果的差异，有学者认为使用更

精细的空间尺度数据所得到的可达性评价将会更加可靠[49, 50]。

国内关于养老设施可达性研究成果较多，多数成果都集中在设施的空间测度方面。

其中空间距离法和两步移动搜索法是较为常见的可达性度量方法，这两种方法也经常搭

配其他测度方式进行综合分析设施的可达性。高向东等通过直线空间距离法和两步移动

搜索法分析了上海市的养老机构空间可达性[51]。何静等使用两步移动搜索法和潜能模型

测量城市社区养老设施的空间可达性，并对两种测度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给出不同类型

养老设施选择可达性度量方式的建议[52]。也有学者侧重设施的交通可达性，基于交通对

设施的可达性进行测度，赵立志等基于空间句法的路网可达性分析和构建设施布局模型

提出构建两级养老服务驿站体系的建议[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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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设施的公平性评价

西方国家的公共服务设施公平性研究经历了地域均等、空间公平和社会公平三个阶

段[54]。由于国内养老设施配置还处于前期建设阶段，因此国内学者对养老设施的配置研

究大都停留在空间公平阶段，也有部分学者开始对设施配置的社会公平进行评价并提出

优化建议。陶卓霖等基于北京市的老龄人口空间分布，以养老设施可达性差异化最小为

目标，对北京社养老设施进行布局优化[55]。于一凡等通过对上海市老年教育设施的空间

服务范围、空间服务水平以及空间资源配置公平性方面展开评价，并结合上海案例提出

了优化设施布局、体现社会公平的建议[56]。

当前人文地理专业已经出现对老年人在街区、社区等级别的空间分异研究，周春山

等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聚类分析方法对老年人口的社会空间类型进行划分并叠加分

析，最终得出 8种类型区及其分布特征[57]。吴志建等基于 GIS 对老年人 GPS 活动轨迹的

分析，揭示不同类型社区老年人户外活动时空特征的分异[58]。老年人的空间分布分异研

究可进一步促进城市规划领域关于养老设施配置的社会公平性评价研究和配置探索。

2.5 研究述评

2.5.1 加强基于总量和运营现状的增量策略研究

中国的养老服务设施还属于发展建设阶段，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起步相对较晚，总

量配置水平较低，在设施的配置中应当充分考虑总量不足的现实条件，当前学界研究大

多从理论入手，提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际设施建设总

量和配置水平。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配置研究中，应充分评估当前的设施总量以及配置

水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进行合理的增量建设研究；同时应关注设施的实际运营状况，

根据设施的实际使用效率和未来设施使用预期合理调整建设策略。

2.5.2 完善社区养老设施类型和功能构架

养老服务设施的相关规划和建筑设计标准较多，导致养老服务设施种类繁多且名

称、标准多有不同，学界大都针对某类具体设施（如养老院）进行研究，对养老服务设

施的类型梳理以及整体服务水平研究较少。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研究中，应重视社区养

老设施的类型及功能体系构建，合理设施不同层级设施的功能，契合老年人群的社区养

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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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推进社区养老设施空间优化研究

在养老服务设施的配置研究中，设施的配置标准和服务范围一直是研究的核心问

题，当前研究多基于理论层面从千人指标、服务半径或社区生活圈对设施的配置提出建

议，较少参考社区现状和服务老年人群的出行特征。在设施配置中应充分参考老年人群

使用设施的出行特征和当地建筑密度等因素，设置合理的设施配置标准和灵活弹性的设

施服务范围。

第 3 章 调研方法与调研设计

3.1 调研概述

深圳市以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为核心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体系建设已经有六年时

间，期间随着“强区放权”的政府体制改革，各区在社区养老设施配置中具备了更大的

政策空间，并基于自身实际情况对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政策细化

和内容升级，因此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目前深圳市已经建设了各类社

区养老照料设施 80 余家，但还未对其进行系统的摸底和梳理分析，通过对社区养老照

料设施和社区老年人群开展调查研究，为设施的配置和运营提出优化建议是保证养老服

务设施体系健康高效运营的重要方式。

为保证对深圳市社区养老照料设施调查的全面性，本文围绕深圳市社区养老照料设

施共进行了三个阶段的调查研究，分别对深圳市有养老需求的市民家庭、深圳市社区养

老照料设施以及使用设施的老年人群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分析深圳市社区养老照料设施

的群众基础、设施配置现状以及、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和出行特征，为下一阶段的设施配

置及运营提供建议（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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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调研内容及目的概述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3.2 调研方法

（1） 文献调查法：调研准备阶段，查阅与社区日照中心建设与运营有关的政策和

资料，并且初步了解深圳市社区为老服务设施的基本信息。

（2）实地考察法：实地考察深圳市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并观察记录其硬件设施情况，

记录养老设施的使用情况以及建设是否符合标准。

（3） 调查问卷的方法：通过深圳市、区级政府部门向全市的社区养老照料发放调

查问卷，由机构负责人填写，收集设施基本信息。团队联系罗湖、宝安、盐田、龙华、

光明区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对使用设施的老年人群进行问卷调查，抽样对象男女比例应

大致相当，且老人年龄在 60 岁以上为宜。

（4）深度访谈法：访问使用设施的老人、民政部门、日照中心内部工作人员并进

行深度访谈。探究老人对社区日照中心的诉求和对其设施类型的选择倾向；挖掘养老服

务体系内存在的问题，了解深圳日照中心的运营方式及其存在的压力。

（5） 地图分析法：记录各个日照中心的空间位置，探究社区为老服务设施与周边

住区以及医养结合的关系。利用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及 2018 年深圳市人口网

格化数据，基于 Arc GIS 空间分析平台，对深圳市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供应能力、服

务水平以及配置公平性进行评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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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调研设计

3.3.1 第一阶段调研：深圳市市民调研

（1）调研时间

2018 年 5 月——2018 年 7 月

（2）调研目的

相关研究表明，家庭成员的态度和支持程度决定了老年人是否选择社会化的养老服

务，家庭环境和养老文化对老年人使用养老设施也有显著影响
[59, 60]

。为保证充分了解深

圳市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使用现状及群众基础，本文对深圳市有养老需求的家庭进行调

查研究，收集深圳市有养老需求家庭对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了解程度、使用情况以及未

来的使用意愿信息，从而评估深圳市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使用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前

景。

（3）调研对象及内容

第一阶段调研对象主要聚焦30-60岁人群，这部分人群在家庭关系中处于核心位置，

其选择具有较高的决定权，该年龄区间的答卷能够在较大程度代表养老家庭的养老选择

倾向。调研以网络问卷的方式，收集答卷人家庭的老人社区养老需求、接受服务的比例

和选择或不选择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原因，问卷还收集答卷人未来的社区养老意愿，以

预测深圳市未来社区养老的发展前景（表 3-1）。

表 3-1：第一阶段调研问卷主要内容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4）信息收集及筛选

第一阶段调研共收集 633 份有效网络问卷，从中筛选出 30-60 岁年龄区间的有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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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268 份。

3.3.2 第二阶段调研：社区养老照料设施调研

（1）调研时间

2018 年 9 月——2020 年 1 月

（2）调研目的

社区养老照料设施是社区养老的核心，也是社区养老照料服务的载体，收集社区养

老照料设施信息以及访谈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设施负责人能够快速全面地了解当前深

圳市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配置及运营情况。在此基础上结合 gis 数据评估社区养老照料

设施的供应能力及服务水平，能够较为全面地对深圳市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配置情况做

出评价。

（3）调研对象及内容

第二阶段调研对象为深圳市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调研团队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对

设施的位置、场地规模、运营模式、服务人员等进行调查，了解全市设施配置的基本情

况。同时团队也对深圳市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和社区养老照料设施负责人进行了访谈，了

解设施配置中政府的意见以及设施运营难点及建议（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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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第二阶段调研问卷主要内容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4）信息收集及筛选

调研共收集深圳市 81 家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问卷，与当前深圳市已运营设施数量基

本一致。作者根据深圳市官网公布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地址标注了 86 家设施的 gis 地

理位置及街景图片，用作评价设施总体供应能力和服务水平的 gis 数据还包括 2018 年

深圳市街道网格化数据以及 2014 年深圳市建筑数据。

3.3.3 第三阶段调研：社区老年人群调研

（1）调研时间

2019 年 7 月——2019 年 8 月

（2）调研目的

结合前两次调研结果和发现的问题，第三次调研重点关注深圳市的老年人群体，收

集分析老年人的社区养老照料需求以及使用设施的空间需求特征，尝试从老年人群出

发，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为深圳市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功能设置、空间配置及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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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提供建议。

（3）调研对象及内容

前期调研发现，深圳市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群众基础较为薄弱，老年人对社区养老

照料设施普遍存在不知道和不了解状况，鉴于这一背景，本文将研究对象确定为使用社

区养老照料设施的老年人群，通过收集分析老年人的社区养老需求及设施的使用特征，

探讨设施的功能设置和配置标准（表 3-3）。

表 3-3：第三阶段调研问卷主要内容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4）信息收集及筛选

调研通过一对一调研方式，共收集 326 份老年人纸质问卷，最终筛选整理有效问卷

296 份，其中 70-79 岁老人有 68 人，占比约 23%；80 岁以上老人有 83 人，占比约 28%，

失能及半失能老人占比约 19%，本次调研的老年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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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技术路线

图 3-2：调查研究技术路线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第 4 章 深圳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配置现状及评价

4.1 深圳市社区养老的社会需求特征

4.1.1 老龄化形势严峻

深圳市具有老龄化程度不高、老年人口密度大以及人口倒挂现象严重的特点，从老

年人人口增长趋势来看，深圳市未来面临着严峻的养老形势。基于 2000 年第五次全国

人口普查数据和2018年网格化人口数据对比，深圳市60岁以上老年人人口增速为669%，

大约是常住人口增速的8倍，预计在未来5-8年内将会进入老龄化社会（表4-1、图 4-1）。

2000 年 2010 年 2015 年 2018 年

深圳市总人口（万人） 700.8 1035.8 1137.9 1302.7

60 岁及以上人口（万人） 14.3 30.3 57.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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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

比例

2.0% 2.9% 5.0% 8.4%

65 岁及以上人口（万人） 8.6 18.4 38.4 62.0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

比例

1.2% 1.8% 3.4% 4.8%

表 4-1：深圳市 2010-2018 年人口结构

资料来源：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口径：常住人口）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口径：常住人口）

2015 年：201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统计口径：常住人口）

2018 年：深圳市网格化人口数据（统计口径：常住人口）

图 4-1：深圳市常住人口及老龄人口增长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表 4-1 绘制

从老龄人口比例的涨幅来看，60 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的涨幅高于 65 岁以上老年人

口比例涨幅，2010 年以来深圳市各区老龄化程度都大幅提升，其中以原特区内各区变化

幅度最为突出（图 4-2）。从 2018 年老年人口比例分析，原特区内各区也将最先突破

10%的 60 岁以上人口红线和 7%的 65 岁以上人口红线，原特区内外的老龄化形势差异显

著。

图 4-2：深圳市各区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 2018 深圳市人口网格化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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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页图表宝安区包括龙华区、光明区、龙岗区包括坪山区、大鹏新区

4.1.2 老年人口分布特征明显

（1）老年人口密度分布特征

从街道尺度的老年人口密度来看，深圳市老年人口的分布具有典型的圈层式分布特

征，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开发次序的影响，位于深圳市原特区（南山、福田、罗湖、

盐田）内街道的老年人口密度普遍高于原特区外街道，从空间角度分析老年人口密度由

福田、罗湖区为中心向外呈圈层递减分布（图 4-3）。

图 4-3：深圳市街道级老年人口密度分布

资料来源：图 a 来自《深圳市养老设施专项规划（2011-2020）》

图 b 作者根据 2018 年深圳市网格化人口数据自绘

（2）老龄化程度分布特征

从深圳市各街道老龄化程度分析来看，原特区内街道的老龄化程度加深较为显著，

近年来由于年轻人口大都选择原特区外地区居住，导致原特区外地区老龄化进程发展较

缓，从整体来看，深圳市老龄化程度的变化同样具有由中心向外圈层式递减的特征，这

也与老年人口密度分布特征相似（图 4-4）。

图 4-4：深圳市 2010-2018 年老龄化程度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 2018 深圳市人口网格化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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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老龄人口数量分布特征

从街道尺度的老年人口数量来看，从 2010 年至 2018 年，老年人口总数存在显著增

长，在空间上老年人由集中在中心和中部的三个极核分布逐渐趋向均质化分布，老年人

大都居住在位于中部圈层（以老年人口密度划分）的街道（图 4-5）。

图 4-5：深圳市 2010-2018 年老年人口数量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 2018 深圳市人口网格化数据绘制

综合分析深圳市的老年人口分布特点发现，原特区内外区域在人口分布和变化中存

在较大的差异。原特区内街道的老年人口密度和老龄化程度均较高，且有存在明显的由

内向外圈层式递减的特点；原特区外部分街道具有区域面积大，老年人数量多且涨幅大

的特点，也是未来外来老人的主要迁入地。从老年人口分布格局演化来看，随着部分区

域（如西乡、龙城、布吉街道）的快速发展和人口聚集，深圳市在未来极有可能形成老

年人口聚集的多中心结构，当前则处于“圈层结构”向“多中心结构”的过渡阶段。

从人口分布对设施总体需求的影响来看，在养老设施配置方面充分参考区域的老龄

化程度、老年人口密度和数量以及未来老龄化发展预测，进而制定合理的养老设施配置

标准和管理方案是必然的趋势。如老龄化程度较高、老年人密度较大且高龄化趋势明显

的福田、罗湖区，应侧重设施的照料功能且推动设施全覆盖建设；在老龄化程度和老年

人口密度较低、但老年人数量较多的区域，应重点关注老年人活动场所的建设，且根据

老龄化发展预测对照料类设施进行分阶段建设。

4.1.3 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市民需求基础

本文结合第一阶段调研，对深圳市市民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使用情况进行分析，通

过初步筛选（除去老人不在深圳或已去世等不存在养老需求的问卷），共得到 30-60 岁

区间有家庭养老需求的深圳市市民答卷 268 份。其中，家庭有老人接受过日照中心服务

的仅有 9份占 3%，未接受过日照中心服务的高达 259 份占 97%，但受访家庭中有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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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料需求的家庭比例达到 61%，表明虽然当前家庭老年人养老照料需求较大，但社区层

面的养老照料服务并未受到市民的广泛注意和支持（图 4-6）。

图 4-6：深圳市民家庭养老需求及社区养老设施使用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第一阶段调研自绘

当前有照料需求的家庭没有选择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主要原因是不知道日照中心等

这类社区养老照料设施，次要原因是住所附近没有比较好的老年人照料设施，市民对这

类设施不了解和不放心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图 4-7-a）。半数以上有养老照料需求的家

庭表示将来会选择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其中满足老人精神娱乐需求的选择比例高于生活

照料需求，是选择的首要原因（图 4-7-b）。同时，在受访者的未来自我养老意愿调查

中，受访者对社区照料设施的使用具有积极的看法，选择“年老以后愿意选择日间照料

中心”的答卷有 191 份，占 80.3%，主要原因是减轻未来家庭的养老压力（图 4-7-c）。

图 4-7：深圳市民社区养老选择倾向调查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第一阶段调研自绘

深圳市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在社区层面的市民基础还较为薄弱，一方面是设施配置

数量和质量不足，另一方面是社区宣传不到位，市民对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了解不够。

从当前受访者家庭对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使用意愿来看，近半数市民较为认可当前的社

区养老照料设施，根据受访者自身未来的养老意愿，也可预测未来市民对社区养老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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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的使用意愿会持续增加。

4.1.4 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配置法规体系

当前我国存在多种养老模式，由于缺乏统一的专业术语口径，在养老设施的分类中

同样出现了多种设施名称，相关规范和政策中对设施的概念及配置标准也存在交叉和界

定不明确的问题[21]。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相关文件中，深圳市规范与国家规范也有所差

异，在“强区放权”政策的实施中，各区也结合当地现状对政策进行细化，提出了区级

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建设标准或管理办法，这也导致深圳市各区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在

名称、建设规模以及服务内容上产生了一定的差异（表 4-2）。

在全国养老服务设施名称、分类混乱的背景下，深圳市各区自主性较高的设施名称

和配置标准设置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政府对全市层面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统筹能力。在

全市层面制定切实可行的养老照料设施配置标准是整合全市社区养老资源、推动多类养

老设施耦合建设的重要前提。

表 4-2：深圳市部分相关政策汇总（详见附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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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深圳市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类型及配置现状

4.2.1 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配置概况

深圳市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主要是以行政指标的方式推行建设的，由区分配街道的

设施指标，再由街道和社区协调场地，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设施配置方式，这也直

接导致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配置受街道政府的重视程度影响较大（图 4-7）。

图 4-7：深圳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位置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从配置总量上来看，按照《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当前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的配置标准包括两种配置方式，一是按照服务规模配置，即 1-2 万人配置一家日间照

料中心；二是按建筑规模配置，建筑面积为社区老年人人均建筑面积 0.32 平方米计算。

以 2018 年社区网格化数据为基础，按照服务规模（按 1家日照中心/1.5 万人）进

行计算时，各区的日间照料需求量较大，合计为 1413 家，缺口明显（表 3-5）；按照社

区老年人人均建筑面积 0.32 平方米，每家日间照料中心 750 平方米计算，所需日间照

料中心为 483 家，缺口数量相对较少但同样显著（表 4-3）。

表 4-3：深圳市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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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2018 年社区网格化数据和《深标》标准计算

上述计算的理论缺口应进一步结合实际分析，但综合当前已配置设施情况可以判

断，深圳市的设施配置依然有相当大的建设空间，在建设中应充分考虑区域现状，加强

设施配置和选址的科学性。

4.2.2 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类型

2013 年至今，深圳市的社区养老设施建设已经进行了 6年有余，在设施建设发展过

程中，各区也结合自身情况对相关政策和建设标准进行了细化和发展，在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的基础上探索更加符合老年人需求以及市场规律的设施类型（图 4-8）。

目前深圳市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还是以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为主，近年来在福田、

宝安、南山区、龙华区已经出现了更高规模和功能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如长者家园（宝

安区）：在符合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标准的基础上，为有需要的社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住

和照料服务的设施；老年人颐康之家（福田区）：在“日照中心”原有服务功能的基础

上，符合民政部《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有关规定的，由民政部门许可的提供集中居

住、日间照料、医养结合、居家养老等综合性照料服务的养老机构；托养中心（南山区）：

为 6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短期托养或集中居住的设施。

此类设施的出现，使得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在规模和功能方面已经产生了较为初级的

分级现象，但在市级和区级层面都未对设施的规模等级与实际空间安排进行统筹规划和

要求，设施的选址和配置中依然按照日照中心的配置模式进行指标式和扁平化配置，这

种配置方式难以满足下一阶段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发展要求。

图 4-8：深圳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分类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4.2.3 设施选址和场地现状

（1）设施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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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选址安排主要依托街道以及社区协调场地，由于存在建筑密度

大、空置率低以及租金偏高的情况，街道或社区倾向利用现有空置场地，以完成指标任

务为主，导致选址科学性考虑不足，选址不达标情况较多。本次调研共收集社区养老设

施地址信息 86 家，按照设施所在建筑 gis 数据类型将建筑分为普通住宅、居住配套、

公共配套、办公商业服务、工业、私宅七类，已建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主要配置在普通住

宅、居住和公共配套建筑中（图 4-9）。

调研发现设施所在的建筑类型及楼层数方面都存在一定比例的选址不规范情况，建

筑类型性方面：有 4 家日照中心设置在工业建筑中，占设施总数的 4.55%；有 5家日照

中心设置在私宅建筑中，占设施总数的 5.68%（图 4-9-a）；在设施所在建筑层数方面：

有 1家日照中心设置在半地下，占设施总数的 1.14%；有 27 家日照中心设置在 2层及以

上，且均有电梯，占设施总数的 31.40%（图 4-9-b）。

图 4-9：设施所在建筑物类型及楼层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本次调研也分析了小区的设施配置情况，在 86 家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中有 40 选址位

于居住小区内，占总量的 53%，小区类型主要为普通住宅、村委统建楼以及保障性住房

三类。在小区年代方面，有八成以上的是 2013 年之前建成的小区，2013 年之后仅有 5

个小区配置了社区养老照料设施，这也可以反映出在 2013 年深圳市社区养老政策出台

之后，绝大多数小区和楼盘在开发建设中并没有重视养老配套设施的建设。

从设施的选址分析中可以发现，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配建所涉及的两个早期主体均存

在问题。一方面，在已建成区，政府主导的补缺性质的设施配置在选址中没有充分参考

周边建成环境，导致选址科学性不足，继而引发设施使用效率低下、运营困难等问题；

另一方面，在新建住区和楼盘的开发建设或城市更新、旧城改造等项目中，开发商忽略

老年人日照中心等养老服务设施的配建将增加后续政府补缺式设施建设的难度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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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设施建设中应明确政府与开发商的主要职责，增加监管机制，从两个方向完善全

市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建设。

（2）场地类型

实地调研发现深圳市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配置方式大致可以分成 4类：（场地）独

立式、独栋式、与党群合用场地、与残联合用场地（表 4-4）。在场地规模上主要有独

立式和独栋式两种类型，前者一般占用建筑的一层或两层，专用作社区养老，大都处于

建筑密度大、资金高的原特区内地区；后者是整栋建筑专用作社区养老，一般在建筑密

度较小的原特区外地区。

从场地使用的工作主体来看，主要为养老照料设施团队单独使用、与党群服务中心

合用场地以及与残联合用场地三种类型。在合用场地模式中，职康中心与养老照料设施

在某些功能及场地设置上有一定的协同性，并可以组建一个社工服务团队进行管理，具

有较高的效率和可实施性；党群服务中心与养老照料设施合用场地一是两者间有明确的

场地功能划分，可以做到相互工作互不干扰，二是党群主导下的场地共用，由于是两个

独立且分工差异较大的团队合用场地，养老照料设施使用场地时需要向党群服务中心申

请并且在场地使用中也容易受到诸多限制，对设施的工作和服务效率会有所影响。

表 4-4：深圳市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场地类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调研情况总结

建筑面积在 300 ㎡左右的设施主要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以罗湖区的日照中心最

为典型，罗湖区也是深圳市最早建设老年人日照中心的区，由于该区老龄化程度高、设

施服务团队人员相对健全、功能设置合理，老年人日照中心使用率普遍较高。但受限于

建筑面积，设施在动静分区、功能房设施和床位安排等方面都受到诸多限制，在高龄老

人不断增加的背景下设施的服务能力受到较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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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面积在 750 ㎡左右的设施主要类型为颐康之家或长者家园，此类设施具有明确

的动静分区和功能用房，部分设施属于独栋式建筑，能够满足多数老年人的空间需求，

但此类设施普遍存在使用人数不足的问题。

建筑面积在 1200 ㎡以上的设施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由综合性托养功能的社区养

老照料设施，第二类是设置在养老院等区级或街道级养老机构中的老年人日照中心。前

者一般是在日照中心的基础上扩建而成，主要为周边老年人（户籍和非户籍）提供包含

日间照料在内的综合托养服务，具有较强的普惠性；后者设置在养老机构中，由于养老

机构面向户籍老人且具有封闭式管理特征，因此该类设施基本属于闲置状态，大都属于

为完成任务指标而设置的挂名设施。

（3）建筑规模

在设施建筑面积方面，根据调研问卷及深圳市官网的日间照料中心面积统计，全市

日照中心平均建筑面积高于深标标准——深圳市日照中心平均建筑面积为 1096.9 ㎡，

占地面积 872.4 ㎡，室外活动面积 426 ㎡。对比标准可以发现，深圳市日间照料中心平

均建筑面积高于《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中规定的 750 ㎡（表 4-5）。

从设施建筑面积规模层级来看，全市共有 12 家日照中心低于区 300 ㎡标准，位于

福田、罗湖、盐田（原特区内）和宝安区（原特区外）；26 家日照中心建筑面积大于

300 ㎡但小于深标 750 ㎡，其中罗湖区的日照中心建筑面积均低于深标要求。

表 4-5：深圳市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建筑面积统计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调查问卷整理

结合团队的调研分析，深圳市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平均建筑面积实际小于统计数

据。由于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在申请政府补助时与建筑面积有关，某些设置在养老机构内

或与其他设施共用场地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在计算面积时上报的建筑面积为合用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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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还有某些设施将院落面积计入建筑面积，导致平均建筑面积虚高（图 4-10）。

图 4-10：设施建筑面积高出实际面积案例

资料来源：调研团队拍摄

4.2.4 设施功能和人员设置

（1）设施功能

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提供的服务功能方面，提供医疗保健功能的设施占比 78.41%，

除福田区外，大多数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都有一定的医疗保健功能，其中医疗服务较少，

主要为足浴、按摩、针灸等保健项目；提供居家上门服务的设施占比 44.44%，服务对象

是持有居家养老服务券的深圳户籍老人；提供过夜服务功能的设施占比 20.45%，具有过

夜功能的设施集中在福田、宝安、龙岗三个作出政策突破（允许某些类型的社区养老照

料设施提供暂住服务）的地区；提供餐饮服务功能的设施占比 45.68%，半数以上设施不

能提供老年人的用餐服务（表 4-5）。

表 4-5：深圳市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功能统计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调查问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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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区养老照料设施能基本满足健康老人的养老需求（主要为娱乐活动），但难

以为失能和半失能老人提供所需的服务，这也使得当前绝大多数设施被用作健康老人的

交流娱乐场所，这与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的定位产生了偏离。分析原因，一方面是深圳

市本身低龄健康老人偏多导致的老年人交流娱乐需求旺盛，另一方面是设施本身的定位

及设备配置方面迎合低龄健康老人，对高龄和半失能老人不友好。未来随着老龄化程度

的不断加深，这种需求导向会产生一定的变化，如：当前福田区和罗湖区两个老年人口

比例较高的地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设施紧缺的问题，优先满足高龄和半失能老人的需求

则是设施功能完善的重要推动力，高龄老人在配餐就餐之外还有存在着照料、午休以及

过夜的需求，提供针对高龄和半失能老人的服务也会促使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将关注重点

和设施功能向高龄和半失能老人倾斜。

（2）人员设置

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人员配置受设施使用人数影响较大，使用效率较高的设施工作人

员一般为 4-5 个，而使用效率较低的设施人员配置则较少（1-3 个）。在人员设置方面，

管理团队主要为社工团体，由一名日照中心主任负责统筹管理，使用效率较高的设施常

驻的工作人员为 4-5 名，主要为一线社工。在人员配置中，多数设施没有设置医生以及

护士，一般通过与社区社康合作定期对老年人开展讲座以及身体检查；多数督导为街道

或社区工作人员挂名，此外部分设施的按摩师、康复理疗师通过电话呼叫的形式提供服

务，一般负责多个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康复理疗或经营有按摩店；另外由于工作强度和

薪资问题，设施的主要工作人员流动性较大。

从社区养老照料设施服务人员总量来看，当前深圳市有社区养老服务人员 747 名，

其中有养老护理员 231 人，参考《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服务规范（SZDB/Z 240—2017）》

（直接服务于老人的养老护理员应按接受服务自理老人 1:10，半自理老人 1:6，全护理

老人 1:3 的比例配备），按照当前深圳市的养老护理员数量，每日最多仅能服务 2310

名老人，专业养老护理员及养老工作人员的数量缺口较大。

4.2.5 设施运营情况

深圳市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普遍存在运营情况不乐观的状况，团队通过对 20 余家

设施的调研和访谈发现，当前大多数设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运营困难，设施难以实现收

支平衡。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政府补助以及购买服务，在此基础上某些

设施也承接社区的“民生微实事”等项目，取得一部分收益，但总体来说难以平衡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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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运营状况不良的主要原因与设施的服务对象以及设施提供的服务类型有关，社区养

老照料设施的服务对象定位是高龄及半失能老人，为老年人提供助餐、照料等照护服务

所收取的费用可以用来补足额外的运营成本，以实现收支平衡（图 4-11-a）；但当前社

区养老照料设施尤其是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存在着使用效率低、服务人群错位的问题，

成为健康老人的交流娱乐场所，对于健康老人政府允许的收费性服务较少且老年人对收

费项目的使用较低，设施仅依靠政府财政难以实现收支平衡（图 4-11-b）。为适应发展

的需要，福田区、宝安区允许符合一定标准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增加暂住过夜功能，部

分老人缴纳一定的床位费以及护理费则可以短期入住，高龄和半失能老人数量的增加也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照护服务的使用频率，虽然增设过夜功能需要增加值班医生等人员

的支出，床位少的设施依然难以实现盈利，但总体来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设施的运

营状况（图 4-11-c）。

对社区养老照料设施数年的建设和运营能够总结出一定的经验，深圳“创乐福”运

营集团董事长在访谈中提出，不会运营没有照料、过夜功能的养老照料设施；同时深圳

市福田区也已经对所有符合消防、建筑规模等要求的日间照料中心进行了升级，社区养

老照料设施增加暂住过夜等综合服务功能后在运营上的成功迎合了国家养老政策中对

于养老机构小型化、连锁化的要求，为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市场化提供了积极的探索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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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经营模式概念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4.3 深圳市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供应能力及服务水平评价

本文在对深圳市社区养老照料设施进行调研和信息收集的基础上，利用深圳市网格

化人口数据、行政区划数据和建筑数据，对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供应能力、空间服务水

平以及设施配置的公平性进行分析，为设施配置提供较为综合的评价参考。

4.3.1 设施供应能力评价

本文以街道为单位，参考《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以下统称《深标》），

按照老年人人均建筑面积 0.32 平方米的配置标准计算各个街道所需的社区养老照料设

施所需的建筑面积，已建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面积与所需建筑面积比即为社区养老照料设

施的供应能力（公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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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街道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供应能力发现，当前深圳市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供应

能力整体上处于较低水平，仅达到 25%；从区级层面来看，除大鹏区（设施均设置在养

老机构内）、福田区和宝安区，其他区的供应水平均低于 30%，其中老年人密度最高的

罗湖区由于设施平均面积较小，供应能力仅达到 8.71%（表 4-6）。从街道层面分析，

大多数街道的设施供应能力处于偏低水平，有 62 个街道现有设施建筑面积不足所需设

施建筑面积的 50%，其中还有一定比例的街道没有配建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图 4-11）。

表 4-6：深圳市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供应能力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图 4-11：深圳市各街道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供应能力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4.3.2 设施服务水平评价

在总体供应能力评价的基础上，本文对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空间服务水平做出评

估，为了更好地体现人口空间分布对服务水平的影响，本文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在服务

半径内所覆盖的居住建筑面积占总居住面积的比例表示设施的空间服务水平（公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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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设施的服务半径是决定空间服务水平的重要指标，同样也是城市设施配置中的

重要标准，本文结合《深标》标准、政府访谈意见以及实际设施配置情况，重点讨论三

种服务半径下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服务水平：第一类标准服务半径（r）是按照《深标》

中规定的老年人日照中心服务半径 500m 进行测算（由于没有规定其他类型社区养老照

料设施，即参照日照中心标准）；第二类分级服务半径（R）是适当考虑设施的功能及

规模，设置老年人日照中心服务半径为 500m，具有过夜功能或床位数在 30-50 的长者家

园类设施服务半径为 750m，具有综合照料功能和床位数在 50 以上的托养中心类设施的

服务半径为 1000m；第三类弹性服务半径考虑当前建筑密度大空置场地少、未来接送服

务便利以及政府意见，即在第二类服务半径的基础上适当增加 250m 的弹性半径，结合

供应能力和空间服务水平关系论证适当扩大服务半径的可行性（图 4-12）。

图 4-12：三种设施服务半径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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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三种服务半径下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空间服务水平进行计算分析（图 4-13），

本文发现，在第一、二、三类设施的服务半径下，设施的居住建筑覆盖率分别为 12.92%、

18.54%和 27.59%。对比 25.96%的设施供应能力，第一类统一为 500m 的标准服务半径下

设施的空间服务水平明显低于设施的供应能力；第二类分级服务半径下设施的空间服务

水平较低于供应能力，但当增加 250m 的弹性服务半径后，设施的空间服务水平与当前

设施的供应能力较为契合，因此从空间服务水平和供应能力关系的角度来看，在设施配

置时分级设置服务半径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弹性半径是可行的。

图 4-13：三种设施服务半径下设施覆盖的居住建筑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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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设施公平性评价

从设施的供应能力和空间服务水平来看，当前深圳市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还处于发

展起步阶段，整体的配置水平较低；在设施的空间分布中，与老年人口密度以及居住建

筑分布也存在不契合现象，因此本文使用区位熵对深圳市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配置的公平

性进行评价，以更好地评估当前设施发展的差异性，为设施配置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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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中 Xi 为第 i个街道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覆盖的居住建筑面积，Yi为第 i个街道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 0X 为深圳市老年人人均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覆盖居住建筑

面积占有量。区位熵（Q）值以 1 为标准值， 1Q 表明该街道老年人人均占有社区养

老照料设施水平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反之则高于平均水平。

本文计算了三种服务半径下的区位熵，结果显示，三种服务半径下深圳市各街道的

区位熵差异均较大，根据区位熵的情况，分析三种服务半径下街道老年人人均占有社区

养老照料设施资源的均衡程度为：弹性半径＞标准半径＞分级半径（图 4-14）。

三者之间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当前设施的供应水平还处于较低层次，设施配置数量

较少，一般是以街道为单位进行指标式配置，导致多数街的养老照料设施建筑数量在 0-2

之间，在半径较小的情况下各街道的区位熵差异受本区设施的数量影响较大；但按照设

施功能和实际规模进行分类时，托养中心类或长者之家类的设施的覆盖范围更大，由于

配置时没有考虑设施的分级配置，导致分级半径下街道的区位熵差异最为显著；当在分

级半径的基础上增加 250m 的弹性半径时，一方面由于日照中心类设施的服务半径增加，

一方面由于设施多的街道发生了服务范围重叠，导致弹性服务半径下街道的区位熵均衡

程度优于另外两种服务半径（图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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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三种设施服务半径下的区位熵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为分析设施配置公平性的空间特征，本文将深圳市街道老龄化程度空间分布、居住

建筑空间分布以及分级服务半径和弹性服务半径区位熵的空间分布进行比较。深圳市街

道的老龄化程度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圈层式分布的特点，由原特区内地区向原特区外地

区递减（图 4-15-a），而对比区位熵的空间分布，则没有固定的规律，在全市设施供应

能力较低的情况下，宝安区与福田区的设施配置情况明显优于其他各区（图 4-15-c、图

4-15-d）。

结合政府访谈和实地调查，本文分析区位熵空间分布受政府部门的影响较大，当前

深圳市养老设施建设的主要推动者还是政府单位，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建设主要是以指

标任务的形式派发到街道，区级和街道政府的重视程度将直接影响区域内设施的建设数

量，这也是福田区和宝安区区位熵相对较高的原因；同时，区位熵还受设施类型和老年

人数量的制约，原特区内罗湖区有 9家老年人日照中心，虽然使用效率显著高于其他各

区，但受限于设施规模小，难以满足老年人的需要，导致该区各个街道的老年人人均养

老照料资源占有率均低于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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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街道区位熵空间分布对比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4.4 基于当前设施配套现状及评价的规划思考

4.4.1 设施配置数量少、缺口大与设施使用效率低的矛盾

深圳市现有社区养老照料设施 88 家，难以满足全市 110 余万老年人的社区养老需

要，在设施总量上存在较大的缺口，但通过实地调研发现，深圳市大多数设存在使用人

数偏少的现象，尤其是设置在原特区外地区的设施，日常情况下使用者多为 70 岁以下

的健康老人，且人数不多。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社区照料服务的需求也将进一

步增加，但当前的设施实际使用效率低下问题影响着设施下一步的发展配置和政府部门

的决策部署。

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实际使用效率受场地、运营管理、宣传和当地老年人年龄结构

及数量等多方面的影响，从当前设施的运营情况分析，当地老年人的年龄结构和数量、

设施的运营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如福田、罗湖两个老年人密度较高，高龄老人较多的

区，其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使用效率明显较高，其中罗湖区的设施已经开始通过调整活动

类型、服务功能等方式将服务对象向高龄和半失能老人倾斜。近年来原特区外老年人的

数量增长迅速，但年龄结构上还以年轻老人为主，对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需求度较低，

同时多数设施在运营管理和宣传上还存在欠缺，导致设施的运营效率不高。

综合分析深圳市老年人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原特区内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但数

量增加占比较小，高龄老年人口较多，对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需求较强；原特区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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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程度较低，但部分街道成为老年人口增加的主要区域，这些区域潜在的养老设施

需求量很大，但在短期内对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需求较低，也为设施的配置预留了一定

的窗口期。从规划方面分析，应当充分认识深圳市老年人口的分布特征和当前设施的配

置水平，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制定设施的建设目标和阶段任务，充分利用旧区改造、

城市更新以及新建小区配套等实施切实可行和规划策略。

4.4.2 社区养老照料设施服务对象与使用人群错位问题

调研发现，深圳市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普遍存在服务对象与实际使用人群错位的问

题。以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为例，根据《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标准》（建标

143-2010），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是指为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日常生活需要一定照

料的半失能老人为主的日托老年人提供膳食供应、午间休息、个人照顾、保健康复、娱

乐和交通接送等日间服务的设施。

对比香港和日本的老年人日照中心，其服务对象主要是高龄和半失能老人，属于照

护性场所，而深圳市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服务对象是以健康老人为主，多数设施成为娱

乐活动场所，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一方面是不同养老福利制度的差异，导致国内设施的

人员配置和护理水平难以满足照护需要；另一方面是环境问题，深圳市本身的老龄化程

度以及高龄老人比例较低，老年人群主要需求为娱乐活动，对社区养老的照护服务需求

较低。

结合上述分析，深圳市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在多年的建设探索过程中采取了两种不

同的策略，一种是扩大规模、增设护理床位和过夜暂住功能，将设施向社区小型养老机

构升级，其服务对象往往不仅限于本区或本街道，以达到扩大服务人群的目的；另一种

策略是在护理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面向社区或社区外的健康老人，为他们提供娱乐活动

场所，部分设施也设置有就餐配餐服务。从实际发展来看，前一种发展方式前期投入较

大但更加适应市场化的环境，通过提供照护服务能够在政府财政支持下实现收支平衡乃

至盈利，具有一定的“自我造血”能力，如福田区的八角楼托养中心；后一种发展方式

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支持购买服务，为社区老年人的精神文化娱乐提供场所，从短期来看

存在着服务对象错位的问题，但从长期来看服务对象将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出现变

化，如罗湖碧波社区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在近几年已经完成了服务对象由低龄老人向

高龄老人的过渡。

因此在设施配置时，应当充分考虑结合当地老年人的年龄结构发展趋势来思考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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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对象问题，不宜进行一刀切地要求。政府和设施的运营者应当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在结合财政支持力度的基础上提高设施的护理能力，实现设施的多元化服务，再结合当

地老龄化程度将设施重点从文化娱乐向看护照料过渡。

4.4.3 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与机构养老、居家养老的耦合问题

当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开始分级演化时则不可避免地对三种养老模式下设施的配置

方式产生挑战，一方面社区养老照料设施成为某些居家养老服务的载体，如居家上门服

务点和配餐点；另一方面随着规模和功能的扩大，某些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实质上升级成

为小型的社区养老机构，在这一背景下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如何实现与机构养老、居家养

老的科学耦合则成为设施配置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

当前深圳市的《深圳市养老设施专项规划（2011-2020）》中，仅对养老院等养老

机构的设置做出了布局及规划，并未涉及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配置，这也是出现后续建

设中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配置在养老机构内等问题的制度原因。在新一轮的深圳市“十四

五”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尤其是养老设施专项规划的编制中，应科学分析机构养老、社

区养老和居家养老三者的关系，对养老机构和社区养老照料设施进行统筹规划和空间安

排。

4.4.4 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选址及弹性配置问题

深圳市是特大城市，实际管理人口数量 2100 余万且建设区建筑密度高，这也导致

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配置时必须充分考虑深圳市的实际情况。本文对深圳市当前的社区

养老照料设施供应能力测算发现当前的设施供应能力约占深标要求的 25.59%，但由于设

施的选址问题和服务半径限制，导致设施在 500m 服务半径下的实际空间服务水平仅有

12.92%。本文结合当前设施的建设情况以及部分区的设施分级政策，对不同规模等级的

设施进行了服务半径分级及测算，发现设施实际空间服务水平有所提高但仍然低于供应

能力。

结合政府和设施负责人访谈发现，当前设施配置中面临着建筑密度大、空置场地少

以及场地租金高的问题，政府方面从政府本身的财政角度以及当前设施的使用效率出

发，希望论证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服务半径是否可行。本文也结合日本、香港案例考虑到

了构建多级设施协作网络、优化公共交通站点设置、增加无障碍接送车等未来设施配置

和运营中的改进因素，因此进一步在原有服务半径的基础上分析增加弹性半径的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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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结果表明在设施供应能力和空间服务水平方面，增加 250m 的弹性半径是可行的。

但以上分析是基于数据分析，还需要进一步对老年人的设施使用特征进行调研，如接送

服务的接受程度，出行方式、使用设施可接受的最大步行距离和步行时间等。

4.5 本章小结

当前深圳市老年人口现状在原特区内外地区存在较大的差异，同时在“强区放权”

背景下各区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建设在政策和实施方面也具有不同的特点，本章结合实

地调研和 gis 数据对人口特征和社区养老照料配置现状进行叙述和分析，在此基础上评

估深圳市对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供应能力、空间服务水平以及设施配置公平性，最终综

合上述分析评估对深圳市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规划提出建议和思考。第四章研究多是

基于调研信息收集和数据分析，对设施规划所提出的构想还需要进一步验证和补充，对

社区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和行为特征研究则是重要步骤也是实现“自下而上”设施配置的

重要环节，因此第三阶段调研针对社区老年人群展开调查研究，本文第五章内容即针对

社区老年人的养老特征进行详细分析和总结。

第 5 章 深圳市老年人群社区养老“需求—供给—行为”实证研究

5.1 老年人群基本信息

在前期调研中，团队发现深圳市多数老年人或市民不了解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等社

区养老照料设施；在这一背景下，多数老年人对社区养老照料设施还停留在“养老院”

的认知水平，并明显表现出排斥的态度。为保证调研的有效性，团队将调研对象确定为

对社区养老照料设施有了解且使用过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老人，并对针对他们的设施使

用情况、社区养老需求、出行方式等进行信息收集，最终收集并录入有效问卷 294 份。

图 5-1：第三次调研情况

资料来源：调研团队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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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调研老年人群体基本构成

（1）年龄构成

从年龄分布来看，本次调研的老年人年龄分布较为均衡，294 份问卷中：50-59 岁

人群有 52 人，占比约 18%；60-69 岁老人有 91 人，占比约 31%；70-79 岁老人有 68 人，

占比约 23%；80 岁以上老人有 83 人，占比约 28%（图 5-2-a）。

（2）自理能力构成

从自理能力来看，本次调研的老年人自理能力差异较大，使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

老人大多数可以完全自理，在 294 份问卷中：完全自理的老年人有 238 人，占比约 81%；

轻度失能的老人有 46 人，占比 16%；中度失能的老人有 7 人，占比约 2%；完全失能老

人有 3人，占比约 1%（图 5-2-b）。

图 5-2：调研老年人群基本构成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本次调研的老年人群在年龄结构和自理能力结构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符合当前深

圳市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使用人群的特征——设施的使用人群主要是 80 岁以下的自理老

人，这与设施本身的服务目标人群（半失能老人）有所差异。由于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定

位的主要人群是高龄以及半失能老人，因此在后续老年人需求及出行特征的相关分析

中，本文将在整体分析的基础上再增加高龄以及半失能老人的分析，以更加全面地展现

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目标群体老年人的诉求。

5.1.2 家庭及养老预期

在 294 位受访老人中，接近 90%的老人跟家人生活在一起，同时也有 31%的空巢老

人（其中 7%为独居），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健康情况以及自我照料能力需要通过外

界的辅助帮助。当被问及当自己难以照顾自己，对于未来的养老期望时，约有的 56%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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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希望居家养老，约有 23%的老人愿意希望结合居家与社区照料进行养老，15%的老年人

愿意社区托养，可见使用过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老年人对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服务具有

较高的心理预期（图 5-3）。结合第一阶段调研结果可以发现，受众人群（包括老年人

群及其子女）不了解社区养老照料设施成为制约设施使用效率的重要因素，在老年人对

设施认可度较高的情况下，通过加强宣传可以有效吸引老年人使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

图 5-3：受访老人家庭情况及养老预期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5.1.3 户籍及居住情况

（1）户籍情况

从户籍情况来看，本次调研的老年人户籍老人相对较多：深圳户口老人有 161 人，

占比约 54.76%；非深户农业户口老人有 85 人，占比约 28.91%；非深户非农户口老人有

48 人，占比约 16.33%。深圳市户籍老人分布主要有两类，一是早期的来深建设者，二

是原有本地户籍老人，近年随着深圳经济的发展，在吸引人才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非本

地户籍的随迁老人。在普惠式养老的背景下，深圳市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配置需要考虑

各类老人的分布及养老需求。

（2）居住情况

从不同户籍老年人的空间分布来看，原特区内地区以及宝安区都有大量的户籍和非

户籍老人，其分布也有较为明显的小区集聚特点，如第一批来深建设者很多都居住在福

田区和罗湖区的单位小区，原有本地户籍老人很大一部分生活在城中村或村委统建楼；

近年来深圳市非户籍老人数量增加迅速，原特区外地区的非户籍老人增加尤为显著，这

部分老年人主要居住在商品房和城中村，在设施配置时也应充分考虑社区内小区的类型

数量及对应的老年居住情况，总结社区内不同小区类型占比对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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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居住环境影响老年人的设施使用的主要原因是是否配置电梯，对于老年人尤其是高

龄老人，电梯对其外出活动具有极大的影响。本次调研的受访老人多数居住在城中村和

商品房中，部分老人居住在单位分配房（位于较老小区），其中有 122 位老人住宅位于

2层以上且没有电梯，这些老人中有半数认为，没有电梯对他们使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

有较大的影响。但随着年龄增大和身体机能的下降，电梯的重要性逐渐凸显，78%的 80

岁以上老年人认为没有电梯对他们使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配建电梯

是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的重要环节。

图 5-4：调研老年人群居住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从调研老人的基本信息来看，本次调研的老年人群与前两次调研中对老年人群的基

本认知较为一致。在年龄及身体自理情况方面，本次的调研人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充

分收集了高龄及半失能老年人的数据，老人的家庭结构和养老预期可辅助分析老年人的

养老需求，老年人的户籍及居住情况将对为后续的养老福利和社区适老化改造建议提出

一定的参考。

5.2 深圳市社区养老需求分析

5.2.1 老年人对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使用情况

老年人群对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使用频率有所差异，从总体情况来看，接近半数老

年人几乎每天使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约有 35%的老年人每周使用 2-3 次，19%的老年人

每周使用一次甚至更少。其中人员充足、功能完整的设施老年人群的使用频率较高，某

些人员较少的设施只能通过举办活动来吸引老人，老年人的使用频率相对较低。

老年人使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原因主要是交流娱乐，另外康复保健、减少子女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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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以及就餐比较方便也是老年人来日照中心的重要原因，大多数老人认为，在社区养老

照料设施活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子女的负担，部分比较年轻的老人认为，自己目前

没有对子女产生负担，因而来日照中心活动谈不上减轻子女负担。

对于当前设施提供的服务，79%的老人认为当前设施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而 21%

的老人认为当前设施难以满足需求。分析这部分老年人的意见发现，部分设施在就餐以

及午休方面功能缺失，不能满足老年人就餐和午休需求，还有少量老年人希望设施能够

提供过夜功能。

图 5-5：调研老年人群居住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5.2.2 老年人对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功能需求

（1）老年人实际接受服务与需求情况对比

当前老年人接受最多的服务为娱乐活动（93.20%），其次为康复保健（44.90%）、

精神慰藉（36.73）、就餐配餐（25.51%）以及午休（17.01%）（图 5-5-a）。虽然老年

人接受的服务受设施本身提供的服务类型影响较大，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社区养

老照料设施的核心问题之一：由于老年人群的娱乐活动需求大，很多社区养老照料设施

被用作老年人活动中心，而照料类服务需求度不高，这与设施本身以照料功能为主的定

位有所冲突。

在老年人社区养老需求的调研中，对于全年龄段老年人来说位于前三的需求依次为

娱乐活动（4.97）、康复保健活动（4.71）以及就餐配餐（3.99）；而对于 80 岁以上

的老年人来说，排名前三的需求依次为就餐配餐（4.83）、娱乐活动（4.22）以及康复

保健（3.99），高龄老年人对设施的照料功能的需求度更高，但当前的全市的社区养老

照料设施能够提供就餐服务的设施不足 50%（表 4-5），功能缺失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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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调研老年人群接受服务及需求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协作网络建设不完善是导致各类设施主要功能混杂的原因之一，

从功能角度来看，深圳市社区养老设施包括星光之家（即老年人活动室）、长者饭堂和

各类社区养老照料设施，星光之家和长者饭堂是较为单一的活动娱乐类和用餐配餐类设

施，可以与功能较为综合的养老照料类设施实现功能互补，但在实际运营中，前两者的

配置不健全或使用不当导致活动娱乐需求为主的年轻老年人过多占用养老照料设施，也

会导致设施的配餐供应能力受到影响。另一方面，部分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也受到场地问

题、消防问题的制约，难以在设施内部设置食堂供老年人就餐，此外还有部分主管单位

担心辖区设施提供餐饮服务会有安全隐患而禁止辖区设施提供餐饮服务。

将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独立出来并与其他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如星光老人之家、长者

饭堂）组成协同网络是整合资源、优化设施配置的重要前提。北京的养老服务驿站同样

提出了“主体服务区+加盟服务点”模式，以提高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整体服务效率。

（2）过夜服务需求

在前一阶段调研中发现部分区为了适应当前的社区养老形势、迎合市场需要和提高

设施的“自我造血”能力，允许符合消防和建筑、床位规模的设施在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的基础上增加暂住过夜功能，从而升级为颐康之家或长者家园类养老照料设施。一般

来说，是否提供过夜服务是养老设施与养老机构的主要区别之一，深圳市提供暂住过夜

功能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使用养老机构牌照，随着未来养老机构门槛逐渐放低，可以预

期后续将有一定数量的设施增设暂住过夜功能。借助本次调研机会，团队收集老年人的

过夜服务需求，借此分析未来日照中心类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升级提供过夜功能的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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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结果发现，大多数老年人（71%）表示当子女外出工作或旅游无法照料自己时接受

或可以尝试暂住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部分老年人（26%）表示不接受，主要原因一是

认为家人能够照顾好自己，二是感觉自己心理上难以接受，还有少数老人对社区养老照

料设施提供过夜服务表示不放心（图 5-6）。从老年人群的社区养老需求来看，设施提

供过夜及暂住服务具有较高的接受度，未来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增设过夜及暂住功

能和护理服务是设施升级和分级配置的重要方式。

图 5-6：调研老年人群过夜服务接受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3）政府福利需求

“十三五”期间，中央文件提出了普惠式养老的要求，深圳市积极响应中央号召，

构想推动普惠式养老，本次调研征询了社区老人对于政府向非户籍老人提供养老福利的

看法。受访老人中，非深户老人普遍认同向非户籍老人提供养老福利，户籍老人的看法

则较为保守，认为可以向非户籍老人提供养老福利但不能与户籍老人福利完全等同（图

5-7）。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在服务人群上没有户籍限制，逐步提升普惠式养老服务的重

要工具，政府通过对设施的老年人服务进行补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全市的养老福

利水平。



基于供需关系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配置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52

图 5-7：对政府向非户籍老年人提供养老福利的看法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5.3 老年人群使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出行特征

5.3.1 日常出行活动及距离

调研问卷对老年人的日常活动进行调查，并将其分类为居家生活类（居家活动、接

送小孩）、购物类、户外休闲类和社区养老设施使用类，分析发现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中

居家生活（31%）和户外休闲（30%）活动比例较多，其次为养老设施（22%）和购物活

动（17%），对比老年人活动的详细分类可以发现，近半数老人将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作

为日常活动的必要场所，对于了解并使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老年人群来说，社区养老

照料设施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在日常生活中占据一定的比重。

图 5-8：老年人群的日常活动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此外，调研收集了老年人日常出行的最远地点、交通方式、距离、步行时间，以了

解老年人的实际活动能力。从日常最远出行地点来看，各年龄段老年人的差异较小，近

半数老年人的最远出行目的为户外锻炼，对地点的要求较低，约有 16%的老年人最远出

行地点为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图 5-9-a）。从老年人的日常最远出行距离来看，调研数

据出现了 800-1000m（27.9%）和大于 3000m（25.5%）两个峰值选项，图表 5-9-c 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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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老年人的最远出行距离方面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两级分化现象，上述现象并没有明显

的年龄差异现象，在各个年龄段的老人内部，其出行活动范围均存在较大的差异。从老

年人选择的出行方式来看，步行（61.1%）和公交车（21.6%）依然是老年人的主要出行

工具（图 5-9-b），进一步分析老年的步行时间发现，整体上老年人的步行时间差异较

大，除少数老年人的步行时间在 5分钟左右（6%），步行时间在 10 分钟（21.5%）、15

分钟（21.5%）、20 分钟（23.8%）和 20 分钟以上（27.1%）的老年人数量相差不大，这

也与老年人的日常最远出行距离有所对应。

图 5-9：老年人群的日常最远出行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综合分析调研老年人群的日常活动可以发现，对于了解并使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

老年人，到社区养老照料设施活动或接受服务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老年人的日

常最远出行地点可以发现，多数老年人的日常出行范围超出了到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距

离，从最远出行距离可以发现，多数老年人的出行距离大于《深标》中规定的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 500m 的服务半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设施的服务半径可以进一步扩大。

5.3.2 老年人住宅与设施的空间位置关系

调研进一步通过对老年人家与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距离、到达设施的出行方式、到

达设施所需时间和是否有子女接送来评估使用设施的老年人群住址与社区养老照料设

施的空间位置关系以及老年人使用设施的出行特征。

调研发现使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老年人其住址与设施之间的距离差异较大，家与

设施的距离在 500m 以内的老年人比例仅占 26.53%，距离在 500-1000m 范围的老年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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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 29.93%，距离超过 1000m 的老年人比例有 43.54%（图 5-10）。这一方面表明了设

施在配置上还处于总量偏少的状态，如距离超过 2000m 的老年人（15.31%）难以在其住

址周边和社区范围内使用到养老照料设施，另一方面也表明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实际对老

年人群的吸引力受 500m 的服务半径限制较小，其实际辐射范围超过 500m。

图 5-10：老年人到社区养老照料设施距离和步行时间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为了进一步验证，调研分析了建筑密度较大且设施配置较多的罗湖区和建筑密度较

小、设施较少的龙华区的各一家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图 5-11），发现罗湖区使用设施的

老年人家与设施间距离小于300m的老年人比例占40%，距离小于500m的比例为51.67%，

而龙华区使用设施的老年人家与设施间距离小于500m的比例仅为9%，而距离大于2000m

所占的比例为 46.2%。

图 5-11：罗湖区和龙华区设施配置对比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调研数据结合现状案例分析表明，老年人在设施使用中具有较强的主动性，当设施

配置水平较高时，老年人选择就近设施，出行距离较小；当设施配置水平较低时，老年

人基于其最大出行范围，也愿意付出较高的出行成本使用设施养老设施。从这一方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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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发展建设阶段，在设施本身服务人群没有达到饱和可情况下，

可以采用较大的弹性半径科学构建社区养老照料设施服务框架，在满足当前服务水平的

基础上为后期老龄化程度加深预留设施建设空间。

5.3.3 到达设施可接受的最大距离及步行时间

为明确老年人使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空间要求，调研也进一步收集了老年人群愿

意为使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付出的出行成本，并以此为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弹性半径设

置提供一定的参考。从老年人使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说接受的最大出行距离来看，全年

龄段样本中，约 90%的老年人能接受 500 米的步行距离;约 77%的老年人能接受 750 米的

步行距离；约 66%的老年人能接受 1000 米的步行距离（图 5-12）。

分析不同年龄段老年人使用设施可接受的最大出行距离可以发现，老年人可接受的

最大出行距离与老年人年龄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加，愿意为使

用设施付出的出行成本逐渐降低（表 5-1）。单独分析 80 岁以上老年人群的可接受的最

大距离可以发现，有 89.16%的老年人可接受 500m 之内的步行距离，63.86%的老年人能

接受 750m 之内的步行距离，54.15%的老年人能够接受 1000m 之内的步行距离（图 5-12）。

调研还收集了 46 位轻度失能的老年人信息，分析发现能接受 500m、750m 和 1000m 步行

距离的老年人分别占 84.78%、69.56%和 60.86%，但能接受 1000m 以上步行距离的轻度

失能老年人比例不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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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老年人使用设施能接受的最大步行距离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表 5-1：老年人年龄与能接受的最大步行距离的相关性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调研也分析了老年人使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可接受的最大步行时间，从侧面论证老

年人的可接受的最大步行距离。分析发现老年人到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可接受步行时间

主要集中在 20 分钟以内，可接受步行时间在 10 分钟、15 分钟和 20 分钟的老年人所占

比例分别为 94.90%、77.21%和 51%（图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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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老年人使用设施能接受的最大步行时间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为验证步行时间和距离的关系，本文将步行时间转换成对应的步行距离，鉴于社区

养老照料设施的主要服务对象是高龄及半失能老人，文章参考老年人步行速率相关文

献，将老年人的步行速率按衰弱前期的最低速率 51.22m/min 进行计算（表 5-2）
[61-63]

。

计算结果表明，老年人 10 分钟、15 分钟和 20 分钟的步行距离分别对应 512.2m、768.3m

和 1024.4m。

表 5-2：不同虚弱状态下社区老年人常速行走步态参数比较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62】

综合上述信息可以发现，从老年人愿意为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付出的出行成本来看，

将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服务半径设置为 500 米是较为保守的数字，可以满足 90%以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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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的使用意愿，适合在老龄化程度较高且有一定养老服务设施配置基础的建成区或新

开发住区内规划；本身老龄化程度较低且养老服务设施配置总量较低的区域，可以再一

定程度上放宽设施的服务半径，以完成初期建设目标，如将设施的服务半径设置为 750m

（按步行时间计算为 768.3m）可以满足 77%的老年人的使用意愿；对于一些规模更大、

功能更综合的设施，由于综合照护及暂住功能受短距离空间距离的影响较小，因此可以

适度设置更大范围的服务半径。

5.3.4 使用设施的出行方式偏好

老年人使用设施的出行方式是影响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选址和服务半径的重要因素，

通过对调研发现，有 82.99%的老年人到社区养老照料设施是没有子女接送的，有 14.62%

的老年人有或偶尔有子女接送。在出行方式方面，老年人到达设施以步行（73.47%）和

公交车（14.29%）为主，电动车/自行车（5.78%）、轮椅（3.06%）以及私家车（2.04%）

也占到了一定比例（图 5-14）。

图 5-14：老年人使用设施能接受的最大步行时间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为满足某些行动困难老人使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需求，理论上社区养老照料设施

应该配置无障碍接送车，但由于当前深圳市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建设仍然处于起步阶

段，在设施硬件配置方面还有所欠缺，绝大多数社区养老设施没有配备无障碍车。本次

调研中增加了老年人对于交通工具的使用意愿，以了解老年人对公共交通的使用倾向以

及对接送服务的看法。

近半数老年人（48%）认为，假如距离过远时会选择乘坐交通工具来社区养老照料

设施，部分老年人（24%）认为距离过远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设施的使用频率（图 5-15-a）。

在选择交通工具类型上，大多数老人会选择公交车（60.2%），其次为日照中心接送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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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而仅有少数老年人会选择地铁（7.5%）（图 5-15-b）。分析具体原因发现，

虽然老年人认为乘坐地铁更加舒适，但是由于线路及地铁口过少，并不适合短距离乘坐，

而公交则较为方便，说明在设施配置中公交站点的影响力大于地铁站点；同时老年人群

对设施提供接送服务的预期较高，有 81%的老年人认为设施提供便利的接送服务会提高

他们对设施的使用意愿（图 5-15-c）。在可接受的乘车时间方面，老年人的意见较为分

散，多数老年人（94.9%）可以接受 10 分钟以上的乘车时间，交通工具的使用将大幅度

提高老年人的出行距离，从设施角度来看，未来公共交通方式的优化以及接送服务的增

设能够很大程度提高设施的服务范围。

图 5-15：老年人使用设施的交通工具选择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5.4 深圳市老年人群社区养老“需求—供给—行为”特征及思考

5.4.1 老年人群对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功能需求分析及思考

（1）现有设施功能对老年人设施定位的影响

在进行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功能调研时发现，由于老年人对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概念

来源于当前所使用的设施，并不了解其应该具备的功能，当设施本身不具备如就餐、提

供午休床位等基本照料功能，就会导致使用设施的老年人群对设施功能认知产生偏差，

如盐田永安社区日照中心仅为老年人提供活动场所，老年人即认为日照中心基本等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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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设施，并不会对设施提出就餐或午休类似的需求。深圳市社区养老照料设施普遍存

在功能趋同于老年人活动中心的问题，年轻老人数量多，娱乐活动需求高是导致设施功

能与服务对象不匹配的主要原因，然而设施本身的照料功能不完善，难以满足半失能老

人和高龄老人的需要而导致的对高龄和半失能老人不友好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实地调研和设施负责人访谈中，还发现使用设施的老年人群之间存在排斥现象

（图 5-16），这种排斥现象在场地规模较小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尤为明显，如高龄老人

多数喜欢偏安静、缓慢的活动，这与喜欢活跃唱跳的年轻老人在设施使用中存在冲突，

因此当设施由于缺乏照料功能被普遍认为是偏重年轻老人的活动场所时会潜在排斥高

龄或半失能老年人的进入，从而进入“恶性循环”。

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应正确认识到这一点，试图通过老龄化程度加深，使用人群中高

龄或半失能老年人比例增加时再去增设照料功能及相关硬件设施可能会使设施长期处

于老年人活动设施的定位，设施运营方应当主动做出突破，配备养老照料相关设施硬件

和人员，完善设施的养老照料功能，将相关服务或活动设置向高龄及半失能老人倾斜，

在此基础上吸引高龄及半失能老人的使用，调整优化服务老年人群结构。

图 5-16：老年人群内部排斥特征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2）不同年龄阶段的养老需求差异

通过调研和老年人访谈发现，使用设施的老年人群需求在不同年龄阶段有所差异，

年轻老人的精神文化和娱乐活动需求较大，而高龄老人的照护服务需求较大（图 5-17）。

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运营中应当重视两个方面的老年人年龄结构，一是深圳市整体的

老龄化程度发展阶段，二是使用设施的老年人群年龄结构与设施服务片区范围老年人年

龄结构。从前者来看，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老年人的整体需求重心将逐步向照

料护理和康复保健转移，这是老龄化的基本趋势；从后者来看，服务范围内老年人的人

口结构是评价当前设施使用人群年龄结构合理性的重要标准，根据设施本身的定位，设

施服务的的老年人中，高龄老人所占的比例不宜低于当前服务片区或服务范围中高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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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比例。

图 5-17：老年人需求与社区养老设施类型匹配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因此在设施的经营策略制定中，应当结合深圳市整体的老龄化趋势以及服务片区本

身的老年人年龄结构进行合理分析，确定不同时期设施的主要服务对象和总体年龄比

例，根据对应年龄段的需求调整设施的功能和服务类型。

（3）综合型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发展预测

为了解社区中设施更加综合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合理性，调研收集了老年人对于设

施提供暂住过夜服务的看法，结果发现老年人群对于此类服务具有较为积极的态度（表

示接受或可以尝试的老年人比例为 71%），尤其是当身体弱化和特殊情况下家庭暂时难

以提供养老照料时，老年人对使用综合型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较为认同。同时，综合型

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在建设规模和运营方式上迎合了国家政策中提出的养老机构小型化、

市场化、连锁化和品牌化的要求，具备较大的发展潜力。

（4）通过社区养老照料设施试行普惠式养老

与深圳市养老机构相比，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在实际使用中并没有设置户籍限制，以

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为载体，通过某些服务或功能提供养老福利是试行普惠式养老的重要

方式。调研发现深圳本地户籍老人对深圳市政府向外地老人的提供养老福利的看法相对

保守，而外地老人普遍希望能享受到养老福利，在这一背景下普惠式养老工作需要以更

加柔和的方式推进。当前深圳政府通过购买社区养老照料设施服务推进养老福利政策的

实施，下一阶段的养老福利政策可以进一步通过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以服务补贴、就餐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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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等形式为老年人提供普惠式养老福利。

5.4.2 老年人群使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出行特征及思考

（1）老年人群的设施使用距离

为了合理评估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服务半径，第三次调研收集了老年人日常最远出

行距离、家与设施间的空间距离、使用设施可接受的最大距离和步行时间，研究发现老

年人之间的实际活动范围差异较大，日常出行最远距离在 800m 以内和 2000m 以上的老

年人分别占 24.1%和 33.7%，这种差异在老年人愿意为使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付出的出

行成本方面也有明显的体现，全年龄段样本中，能够接受 500m、750m 和 1000m 距离的

老年人比例分别占到90%、77%和66%（与通过出行时间计算的距离和对应比例较为一致），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多数老年人的实际出行出行距离大于《深标》中规定的 500m 老年人

日照中心服务半径，在老年人愿意为使用设施付出的出行成本方面，可接受的最远距离

和最大步行时间均表明 750m 和 1000m 对老年人而言具有较强的空间距离代表性。

在老年人对设施使用存在明显空间距离差异的背景下，本文对罗湖区和龙华区各一

家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中的老年人群家庭和设施间的空间位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由于

整体设施配置水平较高，罗湖区使用设施的老年人家与设施间距离小于 500m 的比例为

51.67%；龙华区由于设施配置水平较低，使用设施的老年人家与设施间距离小于 500m

的比例仅为 9%，而距离大于 2000m 所占的比例为 46.2%，两者比较可以发现，老年人在

使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时愿意付出的出行成本具有较大的弹性，结合本文第四章对不同

服务半径下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空间服务水平和供应能力对照，可以发现 750m、1000m

能够作为设施分级服务半径和弹性半径的重要参考。

（2）老年人群的出行方式

当前老年人的出行方式以步行为主，公交为辅，调研发现老年人群对社区养老照料

设施提供接送服务有较高的认可度，随着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相关交通设施的逐渐优化完

善，未来老年人使用设施的出行方式可能主要通过步行、公交和设施车辆接送。其中接

送车辆的使用将大量减少高龄及半失能老人使用设施的距离限制，这也会造成两点重要

影响：一是综合养老照料设施由于其建筑规模和更加专业综合的护理能力，对高龄及半

失能老人有更大的吸引力，接送车辆的使用将大大降低距离上的负面影响，从而进一步

扩大设施的实际辐射半径；二是行动能力较差的老年人选择接送车辆，将提高步行老年

人中正常行动能力老人的比例，变相提高设施的基础服务半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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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建设初期，配置接送车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照料设施不足的

压力。

在公共交通方面，老年人使用公交车达到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频率远大于地铁，老

年人普遍认为虽然地铁的舒适性更高，但并不适合社区范围内的出行，因此在设施选址

中，公交站点的影响力远大于地铁站点。

综上，未来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选址应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出行方式和周边交通情

况，重点对设施周边的步行友好程度、公交站点数量和场地周边停车情况作出评估，以

适应未来的老年人群使用设施的交通出行情况。

5.5 本章小结

本章实地调查了 11 家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并收集了使用设施的 294 位老年人的“供

给——需求——行为”特征信息，实地调查发现当前设施的服务水平较低（同第三章设

施服务分析结果内容一致），并且老年人接受的设施服务类型来看，多数设施由于资金、

人员投入不足，仅能提供娱乐活动或康复保健（足浴、推拿、针灸等）服务，而诸如配

餐、助餐、看护照料等具有照料性质的服务较为缺乏。这种服务供应水平仅能满足年轻

老人和健康老人需求，对于高龄及半失能老人则不够友好，难以让本人及子女放心，这

也是导致设施理论服务对象与实际服务对象之间出现偏差的重要原因。

本章也从老年人的日常最远出行距离和步行时间、到达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可接受的

最大步行距离和步行时间等，从多方面对老年人群的实际出行能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老年人的出行距离差异较大且 90%以上都大于 500m（《深标》中日照中心的服务半径），

设施的服务半径理论上可以增加一定程度的弹性距离。调研同样预计未来老年人选择到

达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出行方式可能由步行为主向步行、公交以及车辆接送（包括设施

无障碍接送车和私家车）三者结合演变，这将进一步影响不同层级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

的服务半径。

上述供给需求特征和老年人与设施的空间关系特征表明，下一阶段社区养老照料设

施建设中应当探索更加灵活的运营方式和因地制宜且弹性的配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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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基于供需关系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规划配置方法

6.1 设施总量不足背景下的增量规划策略

6.1.1 政府引导与市场、社会参与相结合

深圳市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建设初期主要由政府主导，但随着设施数量的增加以及多

数设施运营效率低下情况的凸显，民政部门的资金压力也随之提升，在这一背景下设施

的运营参与主体以及运营策略的重要性也进一步凸显。

第二次调研显示当前的设施运营主要以公办民营（70.45%）和民办公助（12.5%）

的形式，运营企业主要为民办非营利企业，政府提供免费场地或低价租赁。但从实际运

行效果来看，很多设施存在效率低下和人员配置不足的问题，实际服务水平较低。在下

一阶段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建设中，政府应当响应国家相关指导文件，推动市场资本

进入社区级的养老设施建设，为设施选址、挂牌和运营提供一定的便利，推动民营社区

养老照料设施尽快投入运营，为整体的设施运营注入活力，倒逼效率低下的设施学习改

进。在新开发片区，政府应严格监管房地产建设中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配建，杜绝出现

设施面积不足或实际运营中另作他用的现象，鼓励物业公司运营小区配套的养老照料设

施。

政府应积极促进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与社会公益性团体的合作交流，推动志愿者队

伍、公益基金团队走进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参与养老照料活动，提高社区养老的宣传力

度和设施的曝光度，也促成志愿者团队、公益资金进入设施的后期运营发展建设中。

6.1.2 行政管理单元与生活圈概念相结合

社区在中国具有行政管理和社会学的双重概念，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选址中应当

同时注重这两方面的特点。通过社区人口居住区和人们的出行活动可以确定居民的生活

圈，但在设施的实际选址时还应充分考虑社区行政管理单元的范围，尽量在生活圈的老

年人出行范围的基础上调整设施选址，将设施的服务半径范围控制在社区行政管理单位

范围内。

上述操作一方面将生活圈作为空间参考，提高设施在全市范围分布的合理性，为养

老机构和不同层级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空间安排打好基础；另一方面，尽可能将设施的

服务范围控制在社区行政管理单元内能够有助于设施与社区单位进行信息和工作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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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如设施所在社区范围内老年人口信息对接、社康服务合作以及社区“民生微实事”

等补贴性活动的承接。

6.1.3 适应老龄化发展的阶段性建设规划

深圳市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建设依然处于初级阶段，按照《深标》老年人人均建筑

面积 0.32 平方米的配置标准计算，当前设施的供应能力仅达到 25.96%，即使存在明显

的供应不足的情况，相当一部分设施依然出现运营效率低下甚至出现空置现象，这表明

在设施本身的运营不良、宣传不到位导致的群众基础薄弱的问题之外，深圳市老龄化程

度较低、年轻老人比重大的人口背景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从深圳市的人口结构来看，

距离全面进入老龄化和高龄老人比重明显增加还有一定的窗口期，设施供应不足和设施

使用效率低下的矛盾还将持续一段时期。

由于在城市开发建设时期对养老配套设施的重视不足，深圳市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

多数是在已建成区选址建设用以补足设施缺口，在窗口期的设施建设中，大部分设施依

然需要配置在建成区，得益于技术的发展，虽然在建成区协调、租用场地存在一定的困

难，但已有的建成环境能够允许 gis 等软件对区域的建筑、交通、人口进行分析，最终

得出合适的选址区域。在此基础上，在设施建设中实行整体科学选址、分阶段建设则成

为推进建设进度和激发设施使用效率的重要方式。

设施的分阶段建设框架建立在科学选址的基础上，利用 GIS 等工具分析确定深圳市

适合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配置的选址区域，依据老龄化发展程度划分建设阶段并确定各阶

段的设施建设数量，再根据区域的老年人数量和密度，以最大效率的原则将分配的设施

数安置在多个科学选址区域上（图 6-1）。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避免建设总量过大所导

致的政府财政对设施的建设运营补贴过多和大量设施由于超前于老龄化发展阶段产生

的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对以后阶段科学选址区域内的场地

进行协商，避免出现因仓促建设导致的设施场地规模不合适、不利于老年人使用和不符

合规范要求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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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设施阶段性规划建设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深圳市“十三五”期间编制的《深圳市养老设施专项规划（2011-2020）》中，仅

对养老院等养老机构的设置做出了布局及规划，而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配置则处于空

白。在新一轮的深圳市“十四五”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以及养老设施专项规划的编制中，

应充分考虑加入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建设和实施途径，以指导未来的养老体系发展布局

以及相关的城市更新、棚户区改造等项目。

6.2 基于供需关系的设施规划配置方法

6.2.1 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分级

（1） 社区、机构、居家养老三者间的耦合关系

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是三种不同类型的养老模式，在上海、广东等城市

也用“9073”、“9064”等来代表不同比例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模式组成的养老结构。

近年来“就地老化（age in place）”概念的兴起和国内“居家养老”的倡导使得社区

养老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社区养老所涵盖的服务范围和服务内容也逐渐增加，这也导致

在功能和服务人群方面，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与居家养老和养老机构的重合范围不断扩大

（图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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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设施关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居家养老更加强调服务模式，是指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专业化服务为

依靠，为居住在家的老年人提供以解决日常生活困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化服务，居家老

人以家庭为单位接受家庭内部服务和外部服务，其中外部服务主要是以社区养老设施为

载体，调配和管理上门服务人员，部分社区和街道为了便于管理和协调人力资源，将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点配置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中。居家养老服务可以被认为是社区养老设

施的功能延伸，两者之间属于服务与设施载体的关系，因此很多学者也是用“社区居家

养老”一词统称依托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实现就地养老的养老模式。

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都是建立专门的机构或设施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当社区养老的

服务内容更加多样、服务老年人类型范围扩大后，相应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则在功能和

服务人群上与养老机构出现了重叠，如现有的托养中心、长者家园等社区养老照料设施

虽然属于社区养老设施的范畴但是必须具备养老机构牌照，虽然此类设施在建筑规模上

与街道或区级的敬老院、养老院存在差距，但是同类设施在空间上的分布安排依然需要

整体规划协调。

从类型上看，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中建筑规模较大、床位数在 50 以上的综合型托养

中心类设施较为符合社区养老设施与养老机构的重叠区，此类设施一方面可以补充养老

机构的床位数，提高全市的机构养老服务水平，另一方面也承担高级社区养老照料设施

功能，为低级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提供功能互补和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共享。因此

综合类托养中心作为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设施的中间关节，配置时应当重点避让已建和



基于供需关系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配置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68

规划的养老机构服务区域，填补全市机构养老空白区域，同时也应作为社区养老设施的

枢纽，选址在社区养老设施配置的中心位置。

因此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三者间的耦合关系可以归纳为，社区养老是居家养老到

机构养老的中间环节和过渡阶段，社区居家养老由于服务与载体和关系而导致界限模

糊，近年来部分社区养老设施的升级发展也导致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间原本清晰的配置

级别界限被打破，可以进行空间上的耦合配置（图 6-3）。这体现在对应设施上则是，

居家养老是以社区养老设施为载体，为养老最小的家庭单元提供服务；社区养老照料设

施和养老机构两者之间不再是两类扁平化配置且规模、功能差异巨大的设施，社区养老

照料设施的内部提升分级使得养老机构与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间也出现层级化特征，养老

机构可以影响高级的社区养老设施空间配置进而影响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整体配置。

图 6-3：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空间耦合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2） 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等级及功能设置

深圳市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已经存在较为初级的分级现象，但这种分级多数是从已

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在原有设施的基础上增加过夜、护理功能和

一定数量的床位，升级为长者家园或颐康之家类型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但是更高层级

的托养中心类设施，由于其建筑面积要求较高，多数是新建建筑或在原设施基础上扩建

而成。

国内一线城市中，北京和上海较早制定了社区养老设施相关规范，对社区养老照料

设施做出了分类（表 6-1）。其中北京市根据建筑规模将具备社区养老照料功能的社区

养老服务驿站分为 A、B、C三种类型，但并未对三类设施做出基本功能和服务半径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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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三者均为日托型且在服务半径相同。相较而言，上海市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分类上

则对设施功能有明显的侧重，街道级的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包括全托养老功能和综合

管理办事功能，社区级的长者照护之家侧重提供全托型养老服务、老年人日间照护机构

侧重提供日托型养老服务，从服务半径来看，两类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服务半径均为 15

分钟服务圈（800-1200m），在配置遵循扁平化覆盖的方式。

表 6-1：北京、上海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分类标准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政策整合

相对北京和上海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分类标准，深圳市的设施分类和配置标准已经

滞后于当前设施的建设水平，部分区级政策文件在市级文件的基础上对社区养老照料设

施配置标准进行了细化。以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建设较为突出的福田区为例，福田区的社

区养老照料设施分为提供日托服务的日照中心和提供全托服务的颐康之家，在建筑规模

的设定上基于片区人口规模将建筑分为 A、B、C、D类（表 6-2）。

表 6-2：福田区老年人托养中心分类标准

资料来源：《福田区“老年人托养中心”建设运营管理暂行办法》

上述养老照料设施层级和功能分类中均涉及到了托养类型和建筑规模两个维度，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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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将两个维度综合考虑，如福田区将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分类为全托型和日托型，但并

未分别规定两类设施的配置标准，其中日照中心面积是否需要按照床位数设定、全托型

的颐康之家是否需要在人口小于10000的片区设置都是在实际配置中需要重点考虑的问

题。

当前深圳市各区间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建设标准和名称都存在一定的差异，从全

市设施的统筹建设方面来看，需要进一步统一设施的类型和建设标准。参考一线城市和

深圳各区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标准制定并结合调研内容，本文提出构建三级社区养老照

料设施体系（表 6-3）。

表 6-3：三级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分类及对应功能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三级配置有利于实现设施间功能互补和资源的合理利用，提高片

区整体社区养老服务水平（图 6-4）。一级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在设施配置和资源配置中

发挥枢纽作用，能够作为养老机构向下的延伸，为服务范围内的社区提供综合托养护理

功能，补充社区中机构养老需求的空白，在资源分配中为周边二、三级设施提供配餐、

接送服务等对场地和设施要求较高的服务；一级设施常驻的医生、护士、养老护理员和

康复理疗师等人力成本较高的人员，可以通过预约的方式为二级和三级设施提供服务，

二、三级设施间也可以实现人员的共用，降低养老专业人员成本支出的同时也最大化人

员的服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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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三级设施功能、资源共享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三级设施（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是建设数量最多且最基层的养老设施，其受区域

老龄化程度影响较大。借鉴上海市的发展经验，老龄化程度增加后老年人的就餐需求更

大，日照中心的使用人数逐渐回落。结合深圳市的老年人日照中心情况和老龄化发展程

度可以预测，三级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实际使用人群将随着娱乐需求的增加和降低而呈

现先增加后衰减的情况，因此三级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在配置时应当整合老年人助餐点等

功能，一方面减少其他社区养老设施建设量，避免造成设施冗余问题，以最经济的方式

提高社区养老服务水平；另一方面能维持和提高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服务效率。

二级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作为设施配置的中间层级，应以老年人照护服务为核心，相

对三级设施更加明确高龄及半失能老人的服务主体地位，在三级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受片

区老龄化程度影响作出服务功能调整的基础上维持片区养老照料功能的基本服务能力，

满足片区老年人的照料需求。

（3）基于老年人设施使用特征的设施服务半径

服务半径和服务规模是影响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空间配置的重要指标，也是后续各级

设施空间安排的重要前提。本文汇总上海市、北京市和深圳市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配置

标准发现，当前设施服务范围主要以生活圈和服务半径两种方式确定（表 6-4）。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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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以及北京、上海的设施配置标准中均以生活圈为配置标准，其中养老机构配置

在 15 分钟生活圈，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配置在 5分钟和 10 分钟生活圈；在深圳市和区级

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配置则是以人口规模为配置标准。

表 6-4：国家及一线城市养老照料设施配置标准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相关政策文件绘制

从生活圈的角度分析，调研发现老年人使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可接受的最大步行时

间分别为 10 分钟、15 分钟和 20 分钟，从居住生活圈范围来看，深圳市的三级、二级和

一级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配置可以大致匹配 5分钟、10 分钟和 15 分钟生活圈。从服务人

口规模来看，根据深圳市 2018 年网格化人口数据计算，社区的常住人口平均约有 2 万

人，实际管理人口平均约有 3.25 万人；街道的常住人口平均约有 17.56 万人，实际管

理人口平均约有 29.18 万人，综合考虑国家《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和深圳市的实

际人口密度，三级、二级和一级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对应的服务人口规模应为 1-2 万人（邻

里）、3-5 万人（社区）和 5-10 万人（街道/片区）。从设施服务半径方面分析，本文

通过计算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供应能力和服务水平和分析老年人使用设施愿意付出的出

行成本发现，三级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匹配 500m、750m 和 1000m 的服务半径能并增加 250m

的弹性半径能有效提高设施供应能力和服务空间水平的契合程度，也符合老年人愿意付

出的出行成本。综上本文构建了深圳市三级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配置标准（表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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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深圳市三级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配置标准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6.2.2 “邻里—社区—片区”三级空间配置安排

前文确定了三级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基本空间单元，但无论是生活圈范围还是人口

规模都不易做出明确的界定，因此在设施配置时应充分考虑行政空间单元特征，兼容规

划配置体系和行政管理体系，以提高设施规划选址和建设可行性。借鉴《河北雄安新区

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社区、邻里、街坊三级生活圈"的设施配置理念（即 15 分钟生

活圈的社区中心、10 分钟生活圈的邻里中心、5 分钟生活圈的街坊中心），本文在三

级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配置特征的基础上提出“邻里—社区—片区”的三级设施配置层级

（表 6-6）。

表 6-6：“邻里—社区—片区”三级设施配置范围对应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片区层级空间范围较大于 15 分钟生活圈，人口规模为 5-10 万人，根据深圳市的街

道的实际管理人口数量，一个街道大致等于 2-4 个片区。按照深圳市建成用地的实际管

理人口密度（9.76 亿平方米，2160 万人）约为 2.2 万人/平方公里，片区的范围与一级

社区养老设施的弹性服务范围较为一致，大致为 1250m 半径形成的圆形范围，约为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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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片区层级配置的设施为一级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其建筑规模较大，主要服务

对象为有集中居住、护理意愿的高龄、失能老人和临近的日托需求老人，同时也承担为

区域内养老照料设施提供人员和服务支持的任务，因此一级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配置上较

少受到距离的约束，符合片区层级的配置要求。

社区层级空间一般即社区的实际行政管理范围，人口规模为 3-5 万人，深圳市社区

的实际管理人口数量平均为 3.2 万人，可根据社区的实际人口数量调整二级设施的配置

数量。社区层级的空间范围与二级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服务范围较为一致，大致为 750m

半径形成的圆形范围，约为 1.76 平方公里。社区层级配置二级社区养老照料设施能够

使设施具备较高的可达性和居民认同感，能够集中服务社区范围内高龄和中轻度失能老

人，满足社区内老年人暂住需求，同时也可提高设施照护服务效率。

邻里层级，人口规模大致为 1-2 万人，空间范围与三级社区养老照料设施服务范围

较为一致，大致为 500m 半径形成的圆形范围，约为 0.78 平方公里。三级社区养老照料

设施建筑面积较小，兼顾娱乐休闲和简单照料功能，能够满足邻里范围内多数健康老年

人的设施使用需求。

综上，整理“片区—社区—邻里”层级和三级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匹配关系，本文

绘制了三级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配置示意图（图）。

图 6-4：“邻里—社区—片区”三级设施配置范式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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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配置建议及展望

6.3.1 设施建设结合社区适老化改造

近年来随着全球性养老观念的转变，“就地养老”成为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群的重

要选择，这种以家庭为核心、社区为依托的养老方式允许老年人在熟悉的社区家庭环境

中受到养老照料服务。从物质空间来看，“就地养老”涉及到家庭、社区环境和社区养

老设施三个方面，作为连接家庭与社区养老设施的中间环节，社区环境对老年人的友好

程度直接影响老年人的出行意愿和出行水平，进而影响社区老年人使用设施养老照料设

施的意愿。

家庭住所并不是完美的养老场所，尤其对于独居老人、高龄老人和不同程度的失能

老人，居家养老将导致老年人尤其是身体衰弱老人出现不同程度的孤立，这种孤立是来

源于物理隔离和情感隔离，前者多是由居所建筑环境限制使老年人被动滞留在家中，后

者是由于老年人因身体情况产生情感上的自卑导致主动隔离。通过社区的适老化改造，

打破物理空间上的隔离，在建成环境上支持老年人走出来并适用社区养老设施是解决隔

离和老年人孤立的重要前提条件。

第三阶段调研发现，294 名受访老人中，有 122 名老年人的住所位置在 2层以上且

没有电梯，随着年龄增大和身体机能的下降，电梯对老年人打破住所活动限制的重要性

逐渐凸显，78%的 80 岁以上老年人认为没有电梯对他们使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产生了较

大的影响。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因建成环境因素导致的物理隔离对老年人群的影响

将持续加深。目前深圳市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社区中单位制老旧小区、统建小区和城中村

普遍存在建筑年代较早、配套设施不齐全等问题，此类小区也是老年人集中居住的区域。

社区的适老化改造分为建筑改造和社区改造，重点改造老旧小区的建筑和社区环

境，建筑方面重点加强对电梯的配置，在社区建成环境中合理规划道路和休憩点，改善

老年人的出行条件，增强老年人的出行意愿。

6.3.2 搭建社区养老设施合作网络

社区养老设施除养老照料设施外，还有老年人活动用途的星光之家，老年人就餐功

能的长者之家以及其他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与其他设施的合作方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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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同类型设施的功能互补，另一类是多种设施共用场地或人员。

功能互补的合作方式主要是指养老照料设施间的分工合作，合作功能类型主要包括

娱乐活动功能、照料功能、配餐就餐功能和医疗功能，对应的设施为星光老人之家、社

区养老照料设施、长者饭堂和社康中心。由于老年人的需求较为多样，不同年龄段和健

康情况的老年人的主要需求也有所差异，不同功能的社区养老设施合作能够提高设施与

服务对象的对应度，进而提高设施的服务效率。如老年人星光之家为年轻老人提供娱乐

活动场所、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为高龄老人和中轻度失能老人服务，以此达到老年人群服

务分流的目的，保证老年人接受对应的高质量服务。

场地合作主要是指不同类型设施的场地共用，受场地内设施类型和工作团队的影

响，场地内的设施服务效率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调研发现，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在

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共用场地时，由于两类设施的功能差异较大，在工作团队上难以实

现协作，在场地分配上也分为有明确的区域划分和无明确区域划分的情况，前一种方式

两类设施互不干扰，后一种方式一般是由党群服务中心主导场地使用，社区养老照料设

施使用场地或举办活动需要与党群进行对接和协调，影响设施的服务效率。深圳市部分

街道出现了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与职业康复中心公用场所的情况，由于老年人和残疾人在

身体机能方面有一定的共性，因此场地建设和改造能同时照顾老年人和残疾人的需求，

同时由于两类设施运营管理上较为相似，此类共用场地大都只配置一个运营服务团队，

在降低人力成本的基础上也提高了运营效率。在场地共用方面政府应充分论证不同设施

的共用问题，深圳市在 2019 年开始展开长者食堂的建设，长者食堂和老年人助餐点是

否可以与养老照料设施实现场地共用，从上海经验来看，上海市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空置化的同时，使用长者食堂和助餐点的老年人数量增加，两类设施的分离设置导致了

其中一类设施的闲置。

综上，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可以作为核心，从功能和场地两个维度构建社区养老合作

网络，推动社区养老资源的协调联动发展。

6.3.3 完善设施考核补贴标准

深圳市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财政支出主要包括设施建设完成后一次性的建设补贴、

年度的运营补贴和政府购买服务。建设补贴是政府根据设施的建筑面积、装修情况等投

资为设施提供一定比例和额度的一次性补贴；政府购买服务是将社区养老照料设施运营

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和事业单位承担，政府根据合同约定支付费用；运营补贴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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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政府跟据设施的场地面积、功能设置等提供差别化的年度补贴。

从深圳市的设施补贴标准来看，政府的补贴政策对设施的激励作用较低，难以起到

推动设施探索高效服务方式、吸引老年人使用的作用。现有的三种补贴中，灵活度较高、

可操作性较强的运营补贴却存在指标僵硬、不重视实际运营水平的问题，如深圳市宝安

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扶持暂行办法》中规定，“ 对于承接日间照料中心的运营机构，

视场地面积、功能设置等情况，每年给予 10-20 万元的差别化运营经费补贴。建筑面积

为 300－600（不含 600）平方米的，每年补贴 10 万元；建筑面积为 600－1000（不含

1000）平方米的，每年补贴 15 万元；建筑面积为 1000 平方米及以上的，每年补贴 20

万元。”由于政策评估标准过于重视设施的硬件配置，忽略了设施实际服务能力，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的设施运营方的积极性，在宝安区甚至了出现每日服务老年人数量多的设

施亏损程度反而大于无人使用设施的情况。

为了提高设施的运营效率，激发设施运营方的积极性，政府应当完善社区养老照料

设施补贴政策的考核标准，同时考虑引入竞争机制。在制定考核标准时，应在设施场地

和功能的硬性指标之外增加使用设施人数、各类服务的使用人数等柔性指标，在设施等

级和规模的基础上充分评估设施的实际使用效率，确定设施的补贴金额。为增加激励作

用，政府可实行竞争补贴机制，将考核结果进行排名，对排名靠前的设施提供适当的政

府奖励，同时应充分发挥考核标准的作用，在不同的老龄化阶段，区级政府可通过修改

考核标准引导设施在服务功能、主要对象等方面做出调整。为保证柔性指标的真实性，

政府应当建立监督机制，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相互检查记录邻近社区的养老照料设施的

使用人数、就餐人数等柔性指标；设施工作人员对每日活动进行拍摄、记录和上报。

6.3.4 探索融合新技术下的养老模式

新技术为近年来生产力的变革起到了重要作用，养老领域尤其是一、二线城市的养

老领域也不断出现新技术的应用。对老年人尤其是不同程度失能老年人的技术支持可以

分成低技术策略（low-tech strategies）和高技术策略（high-tech strategies）两

类
[64]
。其中低技术支持主要应用于改善老年人的出行环境，如前文的适老化改造，高技

术支持主要是指通过软件、电子设备和 IT 技术等高技术含量的方式，为老年人的交通

移动、通讯、物品传递等提供辅助帮助。

政府在养老新技术的应用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如在半失能老人接送服务方面，深

圳市政府提议推动残联和社区养老设施的合作，共享使用无障碍车或试行无障碍接送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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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服务；盐田区政府也积极探索 O2O 智慧养老服务改革，在社区配置老年人自主取餐

机器，为老年人配置家庭服务平板、老年人佩戴式装置。但受限于老年人对电子产品的

了解程度低等因素，实际的线上平台运行效果以及设施使用率并不高。

从中长期来看，新技术依然是未来提高老年人养老质量的重要动力，一方面随着新

技术的应用，设施和产品将更加适应和贴合老年人的使用习惯和特点，另一方面是潜在

老年群体对新技术设施的接受程度和使用水平普遍较高，为高技术养老产品的应用提供

了良好的服务人群。政府、养老从业人员和城市规划从业者应当重视新技术在养老领域

的应用，关注新技术下养老特征的改变，探索更加高效的养老模式。

第 7 章 结论与展望

7.1 各章概括与总结

本研究从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配置水平和设施服务老年人群的“需求—行为”特征两

个层面对深圳市社区养老照料设施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阐述，研究综合了三个阶段的

调研成果，从理论和实证研究角度评估当前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实际服务水平和配置情

况，并探讨未来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规划和建设运营策略。

第一章绪论。阐述本文基于老龄化背景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规划配置研究。本章首

先对中国的老龄化形势、养老政策以及社区养老照料设施概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而后

整理阐述了社区、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详细概念并明确了本次研究的研究区域和研究对

象，接下来阐述了本次研究旨在通过对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及其服务人群的调查研究数据

分析，探讨更合理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规划配置方法和运营策略，最后以图示的方式对

本文的技术研究路径进行了说明。

第二章相关理论与研究综述。采用文献阅读法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研究，通过

总结需求层次理论和生活圈相关理论，以及养老服务设施技术指标和规划体系、老年人

社区需求及出行特征和养老设施评价相关理论和技术方法，为本文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

论据支持，明确本文通过对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现状及配置评价、老年人需求及出行特征

等实证研究，从设施现状和服务人群出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探讨社区养老照料设

施的服务内容、规划配置和运营。

第三章调研方法与调研设计。本文针对深圳市市民、深圳市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和使

用设施的老年人群共进行了 3次调研，三次调研对应使用网络市民问卷摸底、设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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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负责人填写、老年人需求出行问卷三种形式，收集市民的社区养老设施认知和未来

养老意愿、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选址、建设规模、功能和服务人员等信息以及老年人的

社区养老设施使用情况、养老需求、出行特征信息，最后以图示的方式对征地调研技术

路线进行了说明。

第四章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配置现状及评价。首先分析了深圳市的社区养老背景，在

老年人口特征上有老龄化程度低、老年人密度大以及人口倒挂现象严重的特点，空间上

老年人口密度呈圈层式分布特征，设施的群众使用基础要为薄弱但未来的社区养老意愿

较强，相关法律法规方面还存在不完善的情况。接下来对深圳市现有社区养老照料设施

类型、选址场地、功能和人员配置等进行分析，发现设施类型已经出现初级分级现象，

场地选址科学性较低、功能和服务人员配置上专业性不足等问题，并通过 GIS 工具分析

深圳市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供应能力处于较低水平并存在与服务水平不对应的情况，最

后文章基于设施配置现状和数据评估提出当前设施配置和运营中的主要矛盾和思考。

第五章老年人群社区养老“需求—供给—行为”实证研究。对深圳市使用社区养老

照料设施老年人群的社区养老需求和使用设施的出行特征、出行意愿进行调研。对老年

人群的养老需求分析发现，不同年龄段老人对各类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的强度不同，随着

年龄增加，其需求重心逐渐由精神娱乐类需求向基础生活照料类需求转移，当前设施功

能配置不齐全的情况也间接影响老年人对养老需求的认知情况。对老年人使用设施的出

行特征调研发现，使用设施的老年人中大多数的日常实际活动范围大于到设施的距离，

在使用设施的实际出行距离上，受区域设施实际配置密度影响有加大的弹性，多数老年

人愿意为使用设施付出的出行成本大于设施服务半径。综合本章调研分析结果和前文的

调研结论，分析当前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功能设置的影响、不同年龄段老年人需求差异下

的设施服务完善方向和综合型设施配建的可行性；同时基于老年人的出行特征和愿意付

出的出行成本对老年人使用设施的有意义的距离尺度进行了讨论。

第六章基于供需关系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规划配置方法。综合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配

置现状和老年人需求、出行特征，提出社区养老照料设施配置的规划策略、配置思路、

配置方法以及相关建议。规划策略以增量规划为背景，提出建设运营中加强市场、社会

参与，配置范围上支持行政单元与生活圈概念相结合，并制定阶段性建设计划。在配置

思路上明确设施层级、功能以及对应服务空间单元。最后对设施的建设运营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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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主要研究结论

7.2.1 深圳市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供应情况

（1）设施配置层级和对应功能模糊

深圳市在“强区放权”政策下，各区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建设水平有所差异，部

分区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设施建设探索，使得深圳市在整体设施建设中设施名称较为杂乱

并出现了较为初级的分级现象。从设施的建设规模和功能来看，深圳市的各类社区养老

照料设施可以分成三个等级，分别为最基础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类设施，中级的颐康

之家或长者家园类设施以及高级的综合托养中心类设施。

在设施功能调查中也发现，设施的功能配置普遍处于较低层级，无法满足高龄及半

失能老人的需求，直接导致多数设施尤其是日照中心和颐康之家类设施存在明显的服务

对象错位现象，进而出现设施运营问题。

通过对老年人的社区养老设施功能需求调研，分析不同年龄和不同程度失能老年人

对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现有功能的使用情况和服务需求，结合深圳市的老龄化程度对不同

层级设施功能做出调整是扭转服务对象错位和运营亏损的重要方式。

（2）供应能力较低且与服务水平不匹配

参照《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中老年人人均建筑面积 0.32 平方米的配置标

准，分析深圳市的设施供应能力仅达到 25%，配置水平较低，需要进行增量规划。然而

设施的供应能力大于设施 500m 服务半径下的空间服务水平，提高、优化设施的半径能

够提高设施的服务空间与供应能力的匹配程度，将三级设施按照 500m、750m、1000m 的

服务半径设置能够提高空间服务水平，在此基础上增加 250m 弹性半径时，设施的空间

服务水平与设施供应能力较为契合。

上述设施服务半径是在设施调研和负责人访谈的基础上确定并进行数据分析验证，

论证优化提高设施服务半径的合理性。设施服务半径数值的可行性需要进一步收集老年

人群日常出行特征和使用设施愿意付出的出行成本信息进行验证分析。

7.2.2 使用设施老年人群“需求—出行”特征

（1）老年人的社区养老照料需求特征

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服务人群可以分为三类：健康年轻老人、高龄及轻度失能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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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失能老人，第一类老人理论上不是设施的目标服务对象，但是当前设施的主要使用

群体，在原特区内设施中高龄老人的比例较高，中轻度失能老人在设施服务群体中的比

重的最低。结合前文设施提供的服务类型分析发现，设施现有服务功能对设施使用人群

的结构有较大影响，设施以娱乐活动为主、照料功能缺失是全市年轻老人比重大原因以

外导致设施服务人群错位的重要原因。

从老年人的服务需求来看，年轻老人最重视活动娱乐功能，80 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

群最重视就餐配餐类照料型需求，不同层级的养老照料设施应根据自身的服务人群特征

增加照料型服务比重。在设施层级划分比较关键的过夜服务方面，大多数老年人（71%）

表示当子女外出工作或旅游无法照料自己时接受或可以尝试暂住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

设施提供过夜及暂住服务具有比较乐观的人群基础，未来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增设

过夜及暂住功能和护理服务是设施升级和分级配置的重要方式。

（2）老年人的出行行为特征

老年人群在出行距离上差异度较大，老年人的日常最远出行距离数据中出现了

800-1000m（27.9%）和大于 3000m（25.5%）两个峰值选项，使用设施老年人住所与设施

间的距离上，距离在500m以内、500-1000m和 1000m以上的老年人比例占26.53%、29.93%

和 43.54%，结合设施空间分布得出老年人使用设施的平均出行距离随区域设施配置密度

减小而增大。研究进一步对老年人使用设施可接受的最大出行成本进行分析，结果发现

随着年龄增加，老年人可接受的最大出行距离逐渐减小，同时老年人可接受的最大步行

距离与可接受的最大出行距离间具有一致性，在全年龄段样本中，能够接受 500m、750m

和 1000m 距离的老年人比例分别占到 90%、77%和 66%，因此设施半径设置中，500m、750m

和 1000m 是具有代表性的半径距离节点。

7.2.3 基于供需关系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规划策略和配置建议

（1）阶段性增量建设规划策略

深圳市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建设中存在设施供应能力不足和使用效率低的矛盾，当

前老龄化程度低和年轻老人数量多是重要原因，为提高社区养老资源的利用率和运营水

平，建议设施建设中使用阶段性规划建设策略，结合各区老龄化程度、年龄结构和未来

的发展预期，采取两个阶段或三个阶段的规划建设。以区位单位，借助 GIS 工具确定设

施配置数量和落点区域，充分参考落点区域空间位置和设施弹性半径，以实现每一阶段

最大空间服务范围为原则确定不同建设阶段的设施规划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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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三级分类

参考国家和其他一线城市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相关政策和标准，在深圳市现有政策

和现有设施建设运营情况的基础上，从设施功能方面入手划分出一级综合全托型、二级

全托型和三级日托型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并三级设施人员及服务合作做出建议。在三级

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功能和建筑规模分类的基础上，充分参考调研中老年人设施使用特征

和使用设施可接受的出行成本信息，确定三级设施配置所对应的生活圈（15 分钟生活圈、

10 分钟生活圈、5分钟生活圈）、服务人口规模（5-10 万人、3-5 万人、1-2 万人）、

服务半径（1000m、750m、500m）和阶段性建设所参考的弹性半径（1250m、1000m、750m）。

（3）“邻里—社区—街道”三级空间配置单元

为提高设施规划建设可行性，本文在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分级的基础上，探讨深圳市

的行政管理单元的兼容方式。深圳市目前还未实行生活圈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本

文参考河北雄安的“片区—邻里—街坊”三级生活圈配置标准，在基于深圳市的人口密

度和三级设施配置标准特征构建了“邻里—社区—片区”三级空间配置单元，并通过实

际管理人口规模验证了“片区—一级设施”、“社区—二级设施”和“邻里—三级设施”

间的匹配程度。基于“邻里—社区—街道”三级空间配置单元，空间上实现了三级设施

配置范式的构建和行政管理上明确了街道—社区两级与三级设施的对应关系。

7.3 研究展望与局限

本文基于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对深圳市的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建设运营情况、服务

水平和老年人群的设施使用特点和意愿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参考相关政策和标准探

讨深圳市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规划策略、配置方法和建设运营建议。其中设施的阶段性

建设规划、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与机构养老设施的协同规划可以从政策和行政管理方面进

一步研究深化；文中社区养老照料设施分级和“邻里—社区—片区”三级空间配置单元

的构建方面，可以通过更加深入技术支持，如 GIS 分析老年人群的动态活动特征，优化

设施的配置方式；文中所涉及的设施运营优化、社区养老设施合作网络搭建和新技术下

养老模式的创新等方面均可继续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通过三个阶段的调研，收集了 268 份市民问卷、81 个社区养老设施问卷和 296

份使用设施的老年人问卷。在第三阶段调研中，由于深圳市老年人普遍对社区养老照料

设施存在不了解和抵触心里，因此仅选择了使用设施的老年人群，其使用社区养老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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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付出的出行成本等方面信息的代表性还需进一步验证。本文为便于讨论设施的分级

和空间配置，本文忽略了不同区域社区的差异，社区内部不同类型的居住小区具有不同

的老龄化特征和老龄化发展趋势，各类型小区按不同比例构成的社区也具有不同的特

征，足以影响社区养老照料设施的配置。今后应加强对社区环境的分类和评估，以做到

更加客观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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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深圳市日间照料中心类设施市民使用情况调查问卷（网络）

注：网络问卷曾设置跳题，无法在纸质版下显示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类设施，是指为社区内自理老年人、半失能老年人提供膳食供应、个人照料、

保健康复、精神文化、休闲娱乐、教育咨询等日间服务的社区养老设施。

1.请问您的年龄（） [单选题] *

○＜18 岁

○18-30 岁

○30-40 岁

○40-50 岁

○50-60 岁

○60-70 岁

○70-80 岁

○80 岁以上

2.您的性别() [单选题] *

○A.男 ○B.女

3.您的受教育程度() [单选题] *

○A.未受过正规教育 ○B.小学

○C.初中 ○D.高中/中专/职高

○E.本科/专科及以上

4.婚姻状况() [单选题] *

○已婚 ○未婚 ○丧偶 ○离异 ○再婚

5.您居住的小区属于深圳市的哪一个行政区划 [单选题] *

○罗湖区 ○南山区 ○福田区 ○宝安区 ○光明新区

○龙华区 ○盐田区 ○坪山区 ○龙岗区 ○大鹏新区

6.你所居住的小区属于哪一个街道 [单选题] *

○桂园街道 ○东湖街道 ○莲塘街道 ○东晓街道 ○清水河街道 ○翠竹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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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贝街道 ○东门街道 ○南湖街道 ○笋岗街道 ○忘了

7.你所居住的小区属于哪一个街道 [单选题] *

○园岭街道 ○华富街道 ○香蜜湖街道 ○莲花街道 ○华强北街道 ○福保街道 ○南园街

道 ○福田街道 ○沙头街道 ○梅林街道 ○忘了

8.你所居住的小区属于哪一个街道 [单选题] *

○南山街道 ○蛇口街道 ○招商街道 ○粤海街道 ○桃源街道

○南头街道 ○西丽街道 ○沙河街道 ○忘了

9.你所居住的小区属于哪一个街道 [单选题] *

○沙头角街道 ○海山街道 ○盐田街道 ○梅沙街道 ○忘了

10.你所居住的小区属于哪一个街道 [单选题] *

○新安街道 ○西乡街道 ○福海街道 ○沙井街道 ○新桥街道

○松岗街道 ○航城街道 ○福永街道 ○燕罗街道 ○石岩街道 ○忘了

11.你所居住的小区属于哪一个街道 [单选题] *

○龙城街道 ○龙岗街道 ○平湖街道 ○布吉街道 ○横岗街道

○坪地街道 ○坪山街道 ○坑梓街道 ○葵涌街道 ○大鹏街道

○南澳街道 ○坂田街道 ○南湾街道 ○忘了

12.你所居住的小区属于哪一个街道 [单选题] *

○观湖街道 ○民治街道 ○福城街道 ○观澜街道 ○龙华街道 ○大浪街道 ○忘了

13.你所居住的小区属于哪一个街道 [单选题] *

○坪山街道 ○石井街道 ○坑梓街道 ○龙田街道 ○马峦街道 ○碧岭街道 ○忘了

14.你所居住的小区属于哪一个街道 [单选题] *

○光明街道 ○玉堂街道 ○马田街道 ○公明街道 ○新湖街道 ○凤凰街道 ○忘了

15.你所居住的小区属于哪一个街道 [单选题] *

○大鹏街道 ○葵涌街道 ○南澳街道 ○忘了

16.您的居住小区______________ [填空题]

（不需要具体写几栋几层几号房）

17.请问您家老人是否曾经在日间照料中心接受过服务 [单选题] *

○有 ○无

18.请问您家老人现在还有接受日间照料中心的服务吗[单选题] *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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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为什么你家老人现在没有继续接受日间照料中心的服务 [多选题] *

□老人主观上较排斥 □老人不愿离开家人

□老人已去世 □老人被单位返聘

□老人接受服务的日间照料中心不够好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20.请选出你对你家老人接受过服务的日间照料中心里满意的因素 [多选题] *

□收费合适 □交通便利 □距离较近

□绿化环境优美 □居住条件良好 □护理设施完善

□护工人员业务能力强 □活动场地充足及活动组织丰富多样

□其他_______________

21.请选出你对你家老人接受过服务的日间照料中心里不满的因素 [多选题] *

□收费太贵 □交通不便 □距离太远

□绿化环境太差 □居住条件太差 □护理设施欠缺

□护工人员业务能力弱 □缺乏活动场地及活动组织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22.为什么自家老人没有接受日间照料中心的服务 [多选题] *

□不知道有日间照料中心这类机构

对日间照料中心不够了解不放心

□老人主观上较排斥□老人不愿离开家人

□老人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家庭有能力照顾好老人

□身边没有老人需要此服务□老人依旧在岗

□住处附近没有较好的日间照料中心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23.为什么你家老人现在没有继续接受日间照料中心的服务 [多选题] *

□老人主观上较排斥 □老人不愿离开家人

□老人已去世 □老人被单位返聘

□老人接受服务的日间照料中心不够好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24.请选出你对你家老人接受过服务的日间照料中心里满意的因素 [多选题]*

□收费合适 □交通便利 □距离较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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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环境优美 □居住条件良好 □护理设施完善

□护工人员业务能力强 □活动场地充足及活动组织丰富多样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25.请选出你对你家老人接受过服务的日间照料中心里不满的因素 [多选题]*

□收费太贵 □交通不便 □距离太远

□绿化环境太差 □居住条件太差 □护理设施欠缺

□护工人员业务能力弱 □缺乏活动场地及活动组织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26.为什么自家老人没有接受日间照料中心的服务 [多选题] *

□不知道有日间照料中心这类机构

□对日间照料中心不够了解不放心

□老人主观上较排斥 □老人不愿离开家人

□老人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家庭有能力照顾好老人

□身边没有老人需要此服务 □老人依旧在岗

□住处附近没有较好的日间照料中心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27.将来是否有可能送自家老人去日间照料中心 [单选题] *

○是 ○否

28.什么因素使你打算送老人去日间照料中心 [多选题] *

□家庭无法照顾好老人 丰富老人日常生活

□对日间照料中心有充分的了解 □收费合适

□交通便利 □距离较近

□绿化环境优美 □居住条件良好

□护理设施完善 □护工人员业务能力强

□活动场地充足及活动组织丰富多样 □其他 ______________

29.什么因素使你不打算送老人去日间照料中心 [多选题] *

□老人主观上较排斥 □老人不愿离开家人

□家庭完全独立能照顾好老人 □对日间照料中心了解不足

□收费太贵 □交通不便

□距离较远 □绿化环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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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条件差 □护理设施缺乏

□护工人员业务能力弱 □缺少活动场地及活动组织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30.当您到了老年以后是否愿意到日间照料中心接受服务 [单选题] *

○愿意 ○不愿意

31.什么因素使你老年以后不打算去日间照料中心 [多选题] *

□主观上较排斥

□不想离开家人

□自己能够照顾好自己

□家庭能够照顾好自己

□对日间照料中心了解不足

□住处附近的日间照料中心都不够好

□了解过的日间照料中心评价很差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32.什么因素使你老年以后打算去日间照料中心 [多选题] *

□减轻家人负担

□丰富日常生活

□自己无法照顾好自己

□家庭无法照顾好自己

□想被更加科学地看护

□住处附近的有较好的日间照料中心

□了解过的日间照料中心评价很好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33.为什么没有接受日间照料中心的服务 [多选题] *

□不知道有日间照料中心这类机构

□主观上较排斥

□家庭完全能够照顾好自己

□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对日间照料中心了解不足

□收费太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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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离开家

□依旧在岗

□住处附近没有较好的日间照料中心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34.将来出于什么原因会使你选择接受日间照料中心的服务 [多选题] *

□家庭无法照顾自己

□自己无法照顾自己

□丰富日常生活

□收费非常合理

□交通便利

□距离较近

□绿化环境优美

□居住条件良好

□护理设施完善

□护工人员业务能力强

□无论什么情况都不会去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35.请说出您对日间照料中心的具体诉求 [填空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6.请问您是否曾经在日间照料中心接受过服务 [单选题] *

○是 ○否

37.请问您现在是否还在继续接受日间照料中心的服务 [单选题] *

○是 ○否

38.请问您为什么没有继续接受服务 [多选题] *

□不愿离开家人

□依旧在职

□家庭能够照顾好自己

□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曾接受过服务的日间照料中心不够好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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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请选出你对你接受过服务的日间照料中心里满意的因素 [多选题] *

□收费合适

□交通便利

□距离较近

□绿化环境优美

□居住条件良好

□护理设施完善

□护工人员业务能力强

□活动场地充足及活动组织丰富多样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40.请选出你对你接受过服务的日间照料中心里不满的因素 [多选题] *

□收费太贵

□交通不便

□距离太远

□绿化环境太差

□居住条件太差

□护理设施欠缺

□护工人员业务能力弱

□缺少活动场地及活动组织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41.为什么没有接受日间照料中心的服务 [多选题] *

□不知道有日间照料中心这类机构

□主观上较排斥

□家庭完全能够照顾好自己

□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对日间照料中心了解不足

□收费太贵

□不想离开家

□依旧在岗

□住处附近没有较好的日间照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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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42.将来出于什么原因会使你选择接受日间照料中心的服务 [多选题] *

□家庭无法照顾自己

□自己无法照顾自己

□丰富日常生活

□收费非常合理

□交通便利

□距离较近

□绿化环境优美

□居住条件良好

□护理设施完善

□护工人员业务能力强

□无论什么情况都不会去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43.请说出您对日间照料中心的具体诉求 [填空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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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深圳市 XX 区为老设施信息收集表

1.中心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创办日期：___________

3.所属街道：___________

4.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机构性质（公办民营/民办公助/公办公营）___________

6.建筑面积（㎡）：___________

7.占地面积（㎡）：___________

8.是否独立占地：___________

9.可提供的室外活动面积：（㎡）：_____

10.场地形式（政府物业/政府租用/自行租赁）___________

11.是否提供过夜服务：___________

12.最长可住几天：___________

13.是否提供居家养老服务：___________

（如果提供，请注明贵公司提供的居家养老服务内容：__________________）

14.被服务人员类别构成（生活自理、生活半失能、生活失能失智）：________

15.服务与被服务人员构成：

16：建设内容方面：

床位

数

医生数

量

护士数

量

护工数

量

其他工作人

员数量

服务老人总

数

老人数量

（60-70

岁）

老人数量

（70-80

岁）

老人数量

（80岁以

上）

生活服务用房使用面积

（㎡）

保健康复用房使用面积

（㎡）
娱乐用房使用面积（㎡） 辅助用房使用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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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服务人员数量构成方面

18.专业技术人员持证上岗数：________

19.服务人员持证上岗数：________

20.服务人员主要来源：________

A、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或受过专业培训的人员；

B、社会招聘从事过类似工作、具备一定经验的人员；

C、社会下岗失业人群，接受培训和考核合格后上岗的人员；

D、其他

20.贵中心设置医疗保健服务的情况：________

A、内设有医务室提供医疗保健服务；

B、与周边意愿和社区医疗服务机构共享医疗服务；

C、没有条件设置医疗室，只能提供简单的医疗服务；

D、不能提供医疗服务

21.中心目前固定资产总值：________其中设施设备总价值：________

22.贵中心在管理或运营方面存在的问题：________

23.联系人：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人员

总计
专业技术人员

服务人员

医师 康复师 营养师 保健师
其他专业

技术人员

护士 护理员 餐厨服务人

员

其他服务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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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附表：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装备配置表（在现有的设备后面打对勾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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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深圳市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使用人群调查问卷

1、性别

a 男 b 女

2、年龄 具体（ ）

a.50-59 b.60-69 c.70-79 d.80-89 e.90 以上

3、户籍状况（是否深圳户口，是农业户口还是非农）

a.深圳户口 b.非深户农业户口 c.非深户非农业户口

4、居住在________区_________街道_________社区

5、您所在的日照中心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您家小区的类型

a. 城中村 b.统建楼 c.商品房 d.公租房 e.单位分配房 f.其他___________

7、您家住几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是否有电梯

a.有电梯 b.没有电梯

9、住宅楼没有电梯是否影响您来这里使用日照中心

a.有很大影响 b.有一定影响 c.影响不大

10、您是否已经退休

a.是 b.否

11、您退休前属于那种类型的工作人员(到了退休年龄仍在工作的就填写现在的情况)：

a.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b.城镇务工人员 c.农民 d.个体商户 e.家庭主妇

f.待业失业人员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12、您家每个月的收入大约是________________

13、您目前与谁生活在一起

a.子女 b.老伴 c.子女和老伴 d.独居 e.三代及以上同堂 f.其他_________

14、您的生活自理情况

a.完全自理 b.偶尔需要他人帮助（不能自己做饭）

c.基本依靠他人（他人帮助吃饭、行动困难） d.完全不能自理

15、自己没办法做饭或行动不便的情况下，您希望由谁来照料（多选）

a.居家养老（独居或与老伴） b.居家养老（与子女一起） c.雇人居家照料 d.社区与居家养老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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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托养 f.养老院 g.外地（外地子女家或养老院） h.其他_____________

16、您现在使用的日间照料中心面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您认为当前日照中心的面积是否合适？

a.合适 b.过小 c.过大

18、不合适的话您认为面积多大比较合适？（如认为合适则不用填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可直接写面积）

19、您平时主要的日常活动（多选）

a. 看电视 b.买菜 c.去公园 d.楼下闲聊活动 e.在家看书及其他爱好 f.带小孩

g.社区日照中心 h.其他社区养老设施______________ i.其他____________

20、您日常的的出行最远到什么地方？距离大约多远？什么方式？大约花多少分钟到达？

所去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

距离：a.小于 300m b.300-500m c.500-800m d.800-1000m e.其他_________________

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花费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您家距离日照中心多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米或者公里）

22、需要多久到达日照中心？（花在路上的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您来日照中心的交通方式

a.步行 b.地铁 c.公交车 d.私家车 e.其他______________

24、是否有子女接送？

a.是，经常 b.否，自己来日照中心 c.偶尔有子女接送

25、您认为与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距离在什么范围内可以接受？(请确认可接受的最大距离，建议从

2000m 开始询问）

a.300m 以内 b.500m 以内 c.800m 以内 d.1000m 以内 e.1500m 以内

d.2000m 以内 f.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6、您认为步行多久到达日照中心可以接受？(请确认可接受的最大时间）

a.5 分钟以内 b.10 分钟以内 c.15 分钟以内 d.20 分钟以内 e.其他_________

27、假如您家距离日照中心较远，您是否会乘车来日照中心？

a.会 b.不会 c.偶尔 d.其他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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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假如乘车来日照中心的话，您倾向选择什么方式（坐什么车）？(不超过两种）

a.公交车 b.地铁 c.私家车 d.出租车 e.日照中心接送车 f.其他_________

29、您可以接受的最大乘车时间是多少？(请确认最大时间）

a.5 分钟以内 b.10 分钟以内 c.15 分钟以内 d.20 分钟以内 e.30 分钟以内

e.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30、假如提供便利的车辆接送服务，您选择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或托养设施的意愿是否会增强？

a.会 b.不会 不会的话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1、您每周来社区日照中心（长者之家\颐康之家）几次？

a.几乎每天 b.每周 4-5 次 c.每周 2-3 次 d.每周 1次

32、现有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日间照料中心）使用是否便捷？

a.使用过，便捷 b.使用过，不便捷 c.没有使用过

不便捷的话主要是什么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3、您知道相邻社区有日照中心吗？

a.知道 b.不知道

34、您会尝试了解或使用相邻社区的日照中心吗？

a.会 b.不会 （不会的话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5、您认为到达相邻社区的日照中心方便吗？

a.方便 b.一般 c.不方便

36、您认为社区养老照料设施之间距离多远合适？

a.500m 以内 b.500-1000m c.1000-1500m d.1500-2000m e.2000-3000m

37、您来日间照料中心的原因是什么？（多选）

a.子女工作忙，不想给子女添负担 b.自己难以照顾自己，这里能得到良好的照护

c.吃饭较为方便 d.有很多老人，可以交流 e.康复保健比较方便 f.其他___________

38、您认为来日照中心是否为子女减轻了负担？

a. 是 b.不是

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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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您认为您最需要的养老服务是什么？

（1-6 打分，分数越高越重要，分数不能重复）

养老服务 娱乐活动 就餐、配餐
助餐服务

(护工帮助吃饭）
康复保健活动 午休或过夜功能 接送服务

打分

40、您现在接受最多的日照中心服务是什么？（多选）

a.娱乐活动 b.就餐、配餐 c.助餐服务 d.助行服务 e.全天照护 f.康复保健

g.精神慰藉 h.午休 i.过夜 j.接送服务 k.其他____________

41、现有日照中心能否满足您的养老需求？

a.能 b.不能（还有哪些需求不能满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2、您是否接受日照中心提供过夜服务功能？

a.接受 b.不接受 不接受的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3、假如日照中心提供过夜服务，您的子女短期无法照顾您，您是否接受短期暂住在日照中心。

a.接受 b.可以尝试 c.不接受 d.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4、不选择过夜服务的原因

a.家人能够照护好自己 b.自己心理上不接受 c.行动不便，接送困难

d.对社区养老设施不放心 e.其他_________________

45、是否希望与少儿活动场地、设施毗邻设置？

a.希望 b.可以尝试 c.不希望 d.无所谓

46、您对市政府向非户籍老人提供养老福利有什么看法？

a.认同 b.部分认同 c.不认同 d.其他__________

47、您对于日照中心的建设还有什么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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